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凱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周復興律師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培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典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0年10月8日第

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166

8、31669、31671、31672、31673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08年

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

乙○○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

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陸年拾壹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萬元均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

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

期徒刑伍年伍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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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實

一、乙○○、甲○○、陳培廷（業經原審判決判處罪刑確定）、

丙○○、丁○○均明知嚴韋康所發起、主持、指揮之具有持

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跨境電信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

集團，共同正犯達三人以上，無證據證明該集團含有未滿18

歲之成員），係由嚴韋康提供資金、規劃詐欺集團運作、分

派詐欺集團成員任務，並以嚴韋康成立之鑫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簡稱鑫崁公司）作為掩護；運作模式乃尋找國外適

宜地點架設跨境電信話務機房，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

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

陸地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

辦電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

別假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

話涉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

匯款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

向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

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以此方式掩飾、隱匿本案詐欺

集團因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另國外機房負責人會向

總務確認、請領成員薪水、機房開支、出國機票等費用，再

由外務以現金或匯款方式支付上揭款項予各該成員，嚴韋康

透過國外機房負責人、外務、總務等成員，掌握業績、成員

薪資、各項開銷等運作情形，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詐騙集團

（嚴韋康等本案詐騙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詳

見附表二）。

二、乙○○、甲○○、丙○○、丁○○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

之犯意，乙○○、甲○○、陳培廷自民國106年5月起，丙○

○、丁○○則自108年3月起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乙○○另經

嚴韋康指派為馬來西亞機房之負責人後，提昇為指揮犯罪組

織之犯意，而與嚴韋康基於共同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

於附表一編號2（即106年9月起迄107年1月間）期間，而分

別與如附表一所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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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

在附表一機房地點，分別擔任附表二之職務分工內容：

　㈠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所示期間，均擔任電腦手負責

向上游系統商設定詐欺機房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

區被害人，又於附表一編號2、5所示期間，擔任馬來西亞機

房之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並發放

報酬與各成員。

　㈡陳培廷於附表一編號3至5所示期間，擔任廚師，負責為所在

地機房人員採買、料理膳食，而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為犯罪行為。

　㈢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在臺擔任外務即水房，

負責配合地下匯兌業者將詐騙贓款匯回臺灣，嗣於附表一編

號5（即108年3月起迄同年7月間），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

腦手及1線電話手。

　㈣丙○○、丁○○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期間，均在馬來西亞機

房擔任1線電話手。

　  而分別對身分不詳之大陸地區人民詐欺得手各1次。乙○○

因而共計取得報酬新臺幣（下同）約300萬元，甲○○共計

取得報酬約150萬元。

三、嗣經我國警務人員循線追查，並與馬來西亞警方合作及交換

情資，於108年7月10日，由馬來西亞警方在柔佛州新山市當

場破獲前開詐欺機房，並經當地警方當場逮捕乙○○、陳培

廷、甲○○、丙○○、丁○○等人（其他成員趁隙逃逸），

並扣得其5人所持供本案犯罪所用手機（現均由馬來西亞警

方扣押），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偵辦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

聲請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刑法第5條於105年11月30日經修正公布，明定在中華民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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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犯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者，適用我國刑法，依起訴

意旨認本案詐欺集團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對大陸

地區人民實施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有審判

權，且應適用我國刑法。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乙○○、甲○○

（下均逕稱姓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乙○

○、甲○○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本案之供述證

據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44至246、376至377

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

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爰依上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除證人於警

詢中之陳述，屬乙○○、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於涉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

採為判決基礎外）。

　㈡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

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

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

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

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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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開犯罪事實均業經乙○○、甲○○於警詢、偵訊、原審、

本院坦承不諱（見偵22466卷第679至694、711至718頁，偵3

1668卷第77至84、85至90頁，偵31671卷一第11至12頁，偵3

1671卷二第181至184、195至197、203至213、369至376頁，

原訴25卷一第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101至301

頁，本院卷第243、404頁），核與同案被告丙○○、丁○○

（下逕稱姓名）（見偵22466卷第697至704、705至709頁，

偵31668卷第11至15、23至25、409至410頁，偵31669卷第19

至23、393至396頁，原訴25卷一第67至72、109至115、219

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79至92、101至301頁，原

訴25卷三第7至241頁，本院卷第241至274、311至338、375

至410頁）、證人即共犯B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

01卷三之1第372至382頁）、C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

原訴101卷六第77至83頁）、郭志偉（見原訴101卷六第281

至453頁）、黃昭瑜（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220至246頁）、

劉志陸（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301至314頁）、謝竣凱（見偵

22466卷第217至224、429至434、435至439頁，軍偵235卷一

第325至333、335至337頁）、朱珮菱（見偵22466卷第489至

495、497至504、655至666頁）、甯雅涵（見偵22466卷第50

5至510、511至513、515至518、519至525、627至631、635

至641頁）、張碩傑（見偵22466卷第527至530、531至533

頁）、黃國瑋（見偵22466卷第539至545、763至767、769至

771頁）、蔡威杰（見偵22466卷第561至567、755至760頁，

偵7945卷二第409至412頁）、張庭維（見偵22466卷第571至

580、723至729頁）、王健虹（偵22466卷第581至587、645

至651頁，偵31671卷二第53至59、71至74頁，原訴101卷三

之2第108至115頁）、沈江育（見軍偵235卷一第233至239

頁，偵22466卷第593至597頁）、周其輝（見軍偵235卷一第

381至386頁，偵22466卷第599至605頁）、蔡慧儒（見偵794

5卷一第539至542頁，偵7945卷二第5至7頁，偵22466卷第62

1至625頁）、韓毅（見軍偵235卷二第233至237、239至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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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偵22466卷第669至671頁）、許成龍（見偵7945卷三第7

至10、19至21頁，偵22466卷第719至721頁）、徐嘉鎂（見

偵7945卷三第215至218、221至228頁，偵22466卷第733至73

6頁）、蘇津弘（見偵7945卷二第111至117頁，偵22466卷第

739至743頁）、莊光明（見偵7945卷二第247至253頁，偵22

466卷第745至749頁）、賴恆偉（見偵7945卷二第179至185

頁，偵22466卷第751至753頁）、馮珮如（見偵7945卷二第3

9至42、43至47、67至70頁，偵22466卷第775至779頁）、林

政儒（見偵7945卷二第453至457頁，偵22466卷第781至784

頁）、陳佩君（見偵31671卷二第81至93、111至115頁）、

黃漢中（見偵31671卷二第329至341頁）證述情節相符（上

開證人下均逕稱姓名），並有甲○○臨櫃匯款傳票影本（見

偵22466卷第17至32頁）、鑫崁科技有限公司資料查詢（見

偵22466卷第35頁）、乙○○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

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75至79、101至105頁，偵31671卷二

第237至238頁，軍偵235卷一第185至189頁）、甲○○扣案

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325至326

頁）、張庭維手機擷取資料（見偵22466卷第337至343

頁）、王健虹手機擷取對話內容（見偵22466卷第349至351

頁）、嚴韋康、郭志偉、甲○○、韓毅、朱珮菱107年6月30

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283至284頁）、乙

○○、陳培廷、劉志陸、林賢偉106年5月10日訂票紀錄及通

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321至323頁）、華航航班訂位紀錄

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59至361頁）、長榮航班訂位

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63至368頁）、臨櫃存款

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22466卷第385至391頁）、丁○○手

機資料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2466卷第393頁）、王健虹手機

資料翻拍照片（見軍偵235卷二第201至231頁）、嚴韋康等

人詐欺及組織犯案-出入境時序總表（見偵22466卷第395至3

99頁）、乙○○、甲○○、丙○○、丁○○4人之入出境紀

錄表（見偵31671卷1第49至58頁，偵31673卷第53至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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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31669卷第39至40頁，偵31668卷第43頁）、乙○○之中國

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3頁）、王健虹之中國

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9頁）、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現場數位證物勘察報告（見偵31668卷第381至38

8頁）、馬來西亞警方於中轉屋查扣本案被告手機相片（見

偵31668卷第391至396頁）、金流資料（見偵31671卷2第42

9、433至437頁）在卷可憑，足認乙○○、甲○○之任意性

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至乙○○辯稱：我只是擔任印度、馬來西亞機房電腦手，不

是指揮云云（見本院卷第55至56、243、271頁），其辯護人

辯稱：乙○○係受雇擔任電腦手負責群發系統操作，按月受

領薪水之集團幹部，但因無統籌、分配之責，應非指揮而僅

參與犯罪組織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惟按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

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

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

重，後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指

揮」與「參與」間之分際，乃在「指揮」係為某特定任務之

實現，可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或

支配之角色，即足以當之；而「參與」則指聽取指令而實際

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不論電信詐

欺機房（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或領款車手集

團及水房（資金流），各流別如有3人以上，通常即有各該

流別之負責人，以指揮各該流別分工之進行及目的之達成，

使各流別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流別之

行為，以達整體詐欺集團犯罪目的之實現，則各流別之負責

人，尤其是資金流之負責人，縱有接受詐欺集團中之發起、

主持或操縱者之指示而為，然其所轄人員為其所招募、薪資

或報酬亦由其發放，甚至本身亦參與該流別之工作等情事，

則其於整體詐欺犯罪集團中，已非單純聽取指令而實行該流

別犯行之一般參與者，而係居於指揮該流別行止之核心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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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且為串起各流別分工之重要節點人物，自屬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指「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僅聽取

指令而奉命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故並非必須詐欺集團之首

腦或核心人物始為同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之「指揮」犯罪組

織之人。又參與犯罪組織後，另有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

組織之行為者，則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主

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自應依較高度

之同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罪論科，無復論以同條第1項後

段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經查：

　㈠陳培廷於偵查中證（供）稱：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為乙○

○，我的薪水是乙○○以現金給我，若在馬來西亞需要用錢

就跟乙○○拿，若沒有要用錢就是回臺灣乙○○再給我，其

他人負責的工作都是乙○○在安排等語（見偵31671卷二第1

54至155頁，偵22466卷第677頁）。

　㈡C1於偵查中證稱：馬來西亞機房由乙○○管理、指揮，機房

成員出入境事宜及費用均由管理者安排、處理等語（見原訴

101卷六第77至83頁）。

　㈢參以乙○○於警詢、偵查、原審中均坦承其暱稱為凱貓，且

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現場負責人，負責管理機房成

員，結算各成員之詐騙業績及薪資回報予嚴韋康，並發放各

成員之薪資（匯入該成員指定之帳戶）而有指揮該機房1線

電話手等語（見偵31668卷第82頁，偵31671卷二第182至18

3、208頁，原訴25卷一第85頁，原訴25卷二第45、299頁，

原訴101卷三之1第135至149頁）。

    綜上所述，足認乙○○為馬來西亞機房之現場負責人，居於

指揮詐欺機房（電信流）之核心地位，而與嚴韋康共同指揮

馬來西亞機房。是乙○○、辯護人辯稱未指揮馬來西亞機房

云云，均非可採。

三、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

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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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

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

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

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

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

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

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

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

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

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

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

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

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

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

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

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

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

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

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

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

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擔任附表二職務分工欄所示金

主、電話手、電腦手、外務等之各該成員，均為詐欺集團犯

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乙○○、甲○○對於參與附表

一各該編號之成員已達三人以上之事實，應均已有所認識，

可堪認定。

　㈡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

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乙○○就附表一及甲○○就附表一編

號1至4直接對大陸地區被害人施用詐術，然乙○○、甲○○

知悉被害人所匯款項，係該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所得款項，並

使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躲避查緝，竟仍決意並擔任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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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所示之職務分工，使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順利完成

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乙○○、甲○○均係基於自己犯罪之

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各與附表二成員姓名欄所示

該詐欺集團成員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乙○○、

甲○○，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

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乙○○、甲○○與該詐欺集團其他

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

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乙○○、甲○○犯行均堪認定，應依

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前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

布，並自同年月21日起施行，修正後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

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

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

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

「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

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

明確為必要」，其後復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同條例第2條

第1項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

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

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

織」，並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施行。參與或指揮犯罪組織性

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其間法律縱有變更，但其行為既

繼續實施至新法施行後，自無行為後法律變更之可言（司法

院釋字第3859號解釋參照）。查乙○○、甲○○雖自106年5

月間某日起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然其為警查獲時，已為前

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

自同年月5日生效施行之後，是乙○○、甲○○違反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之行為，自應逕適用修正後即現行組織犯罪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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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第2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判

決意旨參照），而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㈡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106

年6月28日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增訂持有、使用之洗錢態

樣，且將第11條移列至第14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

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

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掩飾、收受、搬運、寄

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者」。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

得在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刑法第336

條第2項、第339條、第344條」；第11條第2項規定：「有第

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者，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

變更特定犯罪所得，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

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

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

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

定犯罪所得」；第3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

下列各款之罪：…刑法第121條第1項、第123條、第201

條之1第2項、第268條、第339條、第339條之3、第342條、

第344條、第349條之罪」；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

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

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

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觀之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

係將原有關「重大犯罪」之洗錢定義放寬為現行所定「特定

犯罪」，是刑法第339條詐欺罪，於洗錢防制法修正前，詐

騙所得金額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上者始屬「重大犯罪」，修

正後則不計詐騙所得數額，均屬「特定犯罪」。經查：乙○

○、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前之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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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其等目的係為將詐欺取財犯罪所得置於詐欺集團之實力支

配下，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洗錢」定義不符，起訴之犯

罪事實亦未敘及乙○○、甲○○此部分有何洗錢犯行，比較

新舊法之構成要件，自無從以乙○○、甲○○行為後較為不

利之洗錢罪相繩，核先敘明之。至乙○○、甲○○就附表一

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後及編號2至5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分別詐騙同一被害人（詳後敘），使其將款項存入該集團所

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

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使

檢警機關難以透過金流，追來贓款的去向與所在，進而達到

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的目的，且乙○○、甲○○主觀上

既知其擔任電腦手、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或外務水房、電話

手等工作，當知其行為係為詐欺集團隱匿犯罪所得，自合於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

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

行為，而構成同條例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二、乙○○、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

參與犯罪組織等犯行，經檢察官於109年2月27日提起公訴，

並於109年3月5日繫屬原審法院，又本案之前，乙○○、甲

○○並無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

罪組織等遭起訴之案件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

（見本院卷第127至130頁）附卷可查，則甲○○就附表一編

號1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中最先繫屬法院、「首次」之加重

詐欺、洗錢犯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又乙○○於附表

一編號1、3、4期間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又於附表一編號

2、5期間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共同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其

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指揮犯罪組織行為所吸收，

不另論罪；是乙○○指揮陳培廷等人之犯行，應僅就其指揮

陳培廷等人之首次犯行（即附表一編號2），論以指揮犯罪

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甲○○參

與本案詐欺集團後另為附表一編號2至5所示各次加重詐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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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行，為避免重複評價，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綜

上所述，乙○○就附表一編號2、甲○○就附表一編號1之首

次指揮或參與詐欺取財之本案行為，各論以指揮犯罪組織之

罪或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

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查乙○○

於原審供稱：每次出國運作詐騙機房期間，至少都有行詐成

功1次等語（見原訴25卷第296頁），可知乙○○於附表一所

示各該出國期間，至少有1個被害人因受騙而交付款項給本

案詐欺集團無訛，且依本案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從確認

附表一各該編號部分遭詐騙之大陸地區特定被害人之身份或

人數，亦實難僅憑乙○○、甲○○之薪水，據以估算實際受

害對象多寡，基於「罪疑惟輕」之刑事法原則，就附表一各

該編號部分應僅認定乙○○、甲○○、共犯郭志偉等已著手

於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而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

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各僅論以一加重詐欺取財、一般

洗錢罪。

四、罪名：

　㈠核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

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

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1、3至5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

洗錢罪（共4罪）。

　㈡核甲○○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

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

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2至5所

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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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罪（共4罪）。

五、又乙○○、甲○○所為指揮或參與上開犯罪組織之目的，即

係欲與本案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犯行，具有行為局部之

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則乙○○所為附表一編

號2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

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示之犯行，則

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

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2犯

行，從一重之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斷；就附表編號一編號1、3

至5犯行，則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其

次，甲○○所為附表一編號1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

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甲○○就附表

一編號2至5犯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罪及一

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

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起訴書認乙○○、

甲○○所犯上開各罪，均應分論併罰，容有誤會，附此敘

明。

六、乙○○與嚴韋康、郭志偉就附表一編號2 所為共同指揮犯罪

組織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乙○○就附表一編

號1、3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及甲○○就附表

一編號1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與附表一所示各

該編號對應之共犯間，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

正犯。

七、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犯5罪，犯意各別，均

應予分論併罰。至其等辯護人辯稱：上開罪應論以一罪云云

（見本院卷第374頁），查：附表一各該編號之國外機房運

作期間或連續或間隔1至4月不等，且機房地點或在印度、日

本、馬來西亞，組成成員亦不同，況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

受害（業經認定如前），侵害不同大陸地區民眾之財產法

益，各行為具備相當之獨立性，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可以

分開、視為數個罪名，非屬接續犯，不應論以一罪，辯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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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上開所辯，均不可採。

八、又乙○○、甲○○所屬詐欺集團雖係假扮大陸地區公安人

員、檢察官施行詐術，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之加重

條件「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立法理由謂：

「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

係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

法態度而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

公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

害均較普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1款加重事由」等語，而稱

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

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

務者，刑法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足見刑法所稱之公務員

係以我國之公務員為限，我國治權效力所不及之區域（例

如：大陸地區）或外國之公務機關人員，縱與我國公務員之

職稱相同（例如：檢察官），亦非屬之。復依體系解釋，所

謂「政府機關」當亦係指我國治權所及之政府機關，是大陸

地區公安局、公安人員或檢察官，均非刑法所稱之政府機關

或公務員，則乙○○等人縱有冒用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

官名義進行詐欺取財犯行，無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

款加重條件之餘地，附此敘明。

九、按犯第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

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

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

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

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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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

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

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

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

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

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

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乙○○、甲○○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

坦認指揮或參與本案詐騙集團及一般洗錢之事實，堪認乙○

○、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此部分犯行，除乙○○就

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罪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

段減輕其刑外，其餘部分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

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想

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

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審酌。

十、起訴書固認乙○○亦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印度機房之負責

人，就該期間屬指揮犯罪組織，惟此為乙○○堅決否認，且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認定印度

機房之負責人為郭志偉，而徵諸本案詐欺集團於各機房僅設

1名現場負責人，起訴書此部分所載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十一、起訴效力擴張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

罪，然此與已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指揮或參與

犯罪組織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前述），

且於起訴事實中已敘及該部分事實，自為起訴效力所及，復

經本院告知上開罪名而為辯論（見本院卷第242、311頁），

無礙於乙○○、甲○○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㈡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

度偵字第794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乙○○、甲○○所涉犯

行，與上揭認定其等有罪部分為同一事實，應為起訴效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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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十二、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說明

　　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

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

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

錢罪，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

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

收，仍應一併適用。惟該條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

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司法院大法官於110

年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認此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

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

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故本院就乙○○、甲○○所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

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

不予諭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附此敘明。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犯行事證明確，而

依法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第3項強制工作規定，業經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

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失效（已如前述），則原審未及適用

上開解釋，宣告乙○○、甲○○均強制工作3年，且量刑時

漏未審酌乙○○、甲○○就一般洗錢罪於偵查或審判中均已

自白，容有未合。乙○○執上開辯解、否認犯行，甲○○認

本案應論以一罪而提起上訴，固無理由，已說明如前，然原

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就原判決關於乙

○○、甲○○部分均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乙○○、甲○○正值青壯，不

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加入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而向大

陸地區人民施詐行騙，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犯罪之決

心，猶執意以身試法，價值觀念嚴重偏差，且本案係以佯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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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法域內公部門行詐，集團共犯人數眾多、分工精密，

話務機房人員每次出國行詐長達數月，並與人頭帳戶、地下

匯兌業者配合而為洗錢犯行，顯係經過縝密計畫、高度組織

分工之跨國犯罪組織，乙○○、甲○○均擔任整體詐欺行為

不可或缺之一環，且乙○○就附表一編號2馬來西亞機房部

分處於詐欺犯罪主導、核心地位，其餘部分乙○○、甲○○

或擔任電腦手、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之參與程度；兼衡其

等犯行損害我國國際形象及兩岸交流秩序至深，所為自應嚴

懲。又乙○○、甲○○固於警詢、偵查、審理中曾坦承參與

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及加重詐欺、一般洗錢犯行，然均曾翻

異其詞辯稱係從事線上博奕云云，並考量乙○○、甲○○之

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

附表一「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三、又衡酌罪責相當原則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乙○

○、甲○○於本案所犯犯行之時間（詳附表一各該編號所

述），手法相似程度，及犯罪過程、侵害不同被害人法益及

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依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

等要求，分別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以資妥

適。

四、本案甲○○不予緩刑宣告的說明：

　　甲○○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

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且犯後尚能坦承犯

行；惟本院審酌本案為集團型態之犯罪，甲○○擔任本案詐

騙集團外務、電話手、電腦手等，期間長達22個月、非短，

犯罪所得非少（詳後敘），依其涉案程度及本案犯罪情狀，

本院認不宜宣告緩刑。甲○○之辯護人為甲○○利益請求本

院給予緩刑之宣告云云（見本院卷第293頁），要無足採。

五、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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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乙○○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乙○○固曾供稱：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

薪每月5萬元，我自106年5月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至今約獲得5

百多萬元之報酬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又原審

改稱：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共計拿到約300萬元，警詢

所稱5百多萬元是計算如果3年期間都有領到薪水，我1個月

大約領15萬元等語（見原訴25卷一第81至87頁），基於罪疑

唯輕原則，應認乙○○就本案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㈡甲○○之犯罪所得共計150萬元：

  ⒈甲○○固於原審供稱：我在臺灣的部分都有拿到錢，以每個

月5萬元計算，出國的那次沒有拿到等語（見原訴25卷三第2

36頁），然徵乙○○於警詢所陳每個月月初會結算前一個月

之酬勞，並拿現金給我們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

頁），且甲○○亦不否認於108年7月10日為馬來西亞警方逮

捕乙情，則甲○○已領得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及如附

表一編號5所示108年3至6月之薪水（共計22月），並未領得

108年7月之薪水。

　⒉又依乙○○上開供稱，可認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

75％及底薪每月5萬元，每月約領15萬元等語，並佐以甲○

○供稱：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底薪為5萬元等語，則

其犯罪所得應為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在臺擔任外務期間

每月薪水5萬元，加上其在附表一編號5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

腦手期間每月薪水15萬元，共計150萬元【計算式：4月5

萬＋5月5萬＋5月5萬＋4月5萬＋4月15萬＝150

萬】。

　⒊又乙○○、甲○○上揭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

發還被害人，復均無過苛調節條款適用之餘地，爰均依刑法

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起訴書雖記載乙○○、甲○○使用之手機經扣案，惟經承

辦檢察官回覆：本案固扣得乙○○、甲○○使用之手機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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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警方同意由我國警方進行數位鑑識，但該手機現仍

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等語，有原審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

紀錄表2 紙（見原訴25卷三第251、253頁）附卷可憑。則乙

○○、甲○○扣案手機固為其所有且為本案犯罪工具，惟因

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如於本案諭知沒收，執

行上確有困難，且考量檢察官取得上揭手機後，仍得另行單

獨聲請宣告沒收，是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董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宗志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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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

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

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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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附表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

編

號

國外機房

運作期間

機房地點、成員 原審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罪名與宣告刑

1 106年5月

至同年 8

月間

印度：

郭志偉、沈江育、乙○

○、陳培廷、劉志陸、

謝竣凱、陳敬鴻、丁唯

瀚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壹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

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壹月。

2 106年9月

至107年1

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

宸、劉志陸、謝竣凱、

陳敬鴻、丁唯瀚、葉宏

博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4月。 原判決撤銷。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參年參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

維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壹月。

3 107年3月

至同年 7

月間

馬來西亞：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

宸、周其輝、乙○○、

陳培廷、謝竣凱、陳敬

鴻、丁唯瀚、葉宏博、

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

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

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壹月。

4 107年8月

至同年11

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

宸、周其輝、謝竣凱、

陳敬鴻、丁唯瀚、許鎮

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

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

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壹月。

5 108年3月

至同年 7

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

宸、陳敬鴻、丁唯瀚、

葉宏博、許鎮邦、沈瑋

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

月。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壹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甲○

○、丁○○、丙○○、

黃國瑋、蔡威杰、蘇津

弘、莊光明、賴恆偉、

羅翔鴻

臺灣：

嚴韋康、王健虹、張庭

維

成員姓

名

綽號、通訊軟體對話中使

用之暱稱、icloud帳號

職務分工 備註

嚴韋康 捲毛、康康、nk790125 金主、老闆、在臺發號司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

原訴字第101號判決罪刑。郭志偉 小鄭、小郭、黑人、「Mc 機房管理人兼二線電話手、製作請

01

02

03

04

05

22



Laren」、hyt00000000 款單

沈江育 芋頭 機房1、2線電話手

李守宸 翔、likeyou0201 機房2線電話手

周其輝 小刀、刀哥 機房1、2線電話手

劉志陸 阿志 電腦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0年度

訴字第229號判決罪刑。

謝竣凱 凱、凱哥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

訴字第900號判決罪刑。

乙○○ 凱貓、貓哥、nkcurry828 ⒈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負責管理

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及發

放各成員之薪資。

⒉其餘機房電腦手。

甲○○ PG、奇 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電腦手

丙○○ 發、小祥 機房1線電話手

丁○○ 大軍 機房1線電話手

陳培廷 陳哥 廚師 業經原判決判處罪刑

王健虹 小白 外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

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

第23863、30792、31665、316

66、31667、31670、31679、3

1680號、109年度偵字第518、

519、7945、12578號提起起

訴。

張庭維 矮、矮駱子、ace04190 總務、審核請款單

蘇津弘 阿弘、坤 機房1線電話手

莊光明 雄 機房1線電話手

賴恆偉 賴 機房1線電話手

蔡威杰 威 機房1線電話手

黃國瑋 虎 機房1線電話手

陳敬鴻 阿布、胖虎 機房2、3線電話手 偵查中

丁唯瀚 丁、小丁 機房2、3線電話手

葉宏博 葉博 機房2、3線電話手

許鎮邦 阿邦 機房2、3線電話手

沈瑋倫 瑋 機房2、3線電話手

黃文俊 阿文 機房2、3線電話手

羅翔鴻 檸檬 機房1線電話手

以下3人同為108年7月10日經馬來西亞警方在機房逮捕之人，故起訴書附表二列為共犯，嗣後檢察官認

其3人因甫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尚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故均為不起訴處分。

林政儒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

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

第23862、23864、23865、238

97 、 31678 、 30793 、 31681

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不

起訴處分。

蔡慧儒 機房1線電話手

馮珮如 機房1線電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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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凱棋






選任辯護人  周復興律師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培奇




選任辯護人  吳典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0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1668、31669、31671、31672、31673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
乙○○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拾壹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伍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乙○○、甲○○、陳培廷（業經原審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丙○○、丁○○均明知嚴韋康所發起、主持、指揮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跨境電信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共同正犯達三人以上，無證據證明該集團含有未滿18歲之成員），係由嚴韋康提供資金、規劃詐欺集團運作、分派詐欺集團成員任務，並以嚴韋康成立之鑫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鑫崁公司）作為掩護；運作模式乃尋找國外適宜地點架設跨境電信話務機房，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以此方式掩飾、隱匿本案詐欺集團因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另國外機房負責人會向總務確認、請領成員薪水、機房開支、出國機票等費用，再由外務以現金或匯款方式支付上揭款項予各該成員，嚴韋康透過國外機房負責人、外務、總務等成員，掌握業績、成員薪資、各項開銷等運作情形，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詐騙集團（嚴韋康等本案詐騙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詳見附表二）。
二、乙○○、甲○○、丙○○、丁○○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乙○○、甲○○、陳培廷自民國106年5月起，丙○○、丁○○則自108年3月起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乙○○另經嚴韋康指派為馬來西亞機房之負責人後，提昇為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與嚴韋康基於共同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2（即106年9月起迄107年1月間）期間，而分別與如附表一所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在附表一機房地點，分別擔任附表二之職務分工內容：
　㈠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所示期間，均擔任電腦手負責向上游系統商設定詐欺機房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被害人，又於附表一編號2、5所示期間，擔任馬來西亞機房之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並發放報酬與各成員。
　㈡陳培廷於附表一編號3至5所示期間，擔任廚師，負責為所在地機房人員採買、料理膳食，而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犯罪行為。
　㈢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在臺擔任外務即水房，負責配合地下匯兌業者將詐騙贓款匯回臺灣，嗣於附表一編號5（即108年3月起迄同年7月間），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1線電話手。
　㈣丙○○、丁○○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期間，均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1線電話手。
　  而分別對身分不詳之大陸地區人民詐欺得手各1次。乙○○因而共計取得報酬新臺幣（下同）約300萬元，甲○○共計取得報酬約150萬元。
三、嗣經我國警務人員循線追查，並與馬來西亞警方合作及交換情資，於108年7月10日，由馬來西亞警方在柔佛州新山市當場破獲前開詐欺機房，並經當地警方當場逮捕乙○○、陳培廷、甲○○、丙○○、丁○○等人（其他成員趁隙逃逸），並扣得其5人所持供本案犯罪所用手機（現均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辦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聲請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刑法第5條於105年11月30日經修正公布，明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者，適用我國刑法，依起訴意旨認本案詐欺集團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對大陸地區人民實施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有審判權，且應適用我國刑法。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乙○○、甲○○（下均逕稱姓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乙○○、甲○○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本案之供述證據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44至246、376至37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除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屬乙○○、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涉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外）。
　㈡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均業經乙○○、甲○○於警詢、偵訊、原審、本院坦承不諱（見偵22466卷第679至694、711至718頁，偵31668卷第77至84、85至90頁，偵31671卷一第11至12頁，偵31671卷二第181至184、195至197、203至213、369至376頁，原訴25卷一第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101至301頁，本院卷第243、404頁），核與同案被告丙○○、丁○○（下逕稱姓名）（見偵22466卷第697至704、705至709頁，偵31668卷第11至15、23至25、409至410頁，偵31669卷第19至23、393至396頁，原訴25卷一第67至72、109至115、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79至92、101至301頁，原訴25卷三第7至241頁，本院卷第241至274、311至338、375至410頁）、證人即共犯B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372至382頁）、C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六第77至83頁）、郭志偉（見原訴101卷六第281至453頁）、黃昭瑜（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220至246頁）、劉志陸（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301至314頁）、謝竣凱（見偵22466卷第217至224、429至434、435至439頁，軍偵235卷一第325至333、335至337頁）、朱珮菱（見偵22466卷第489至495、497至504、655至666頁）、甯雅涵（見偵22466卷第505至510、511至513、515至518、519至525、627至631、635至641頁）、張碩傑（見偵22466卷第527至530、531至533頁）、黃國瑋（見偵22466卷第539至545、763至767、769至771頁）、蔡威杰（見偵22466卷第561至567、755至760頁，偵7945卷二第409至412頁）、張庭維（見偵22466卷第571至580、723至729頁）、王健虹（偵22466卷第581至587、645至651頁，偵31671卷二第53至59、71至74頁，原訴101卷三之2第108至115頁）、沈江育（見軍偵235卷一第233至239頁，偵22466卷第593至597頁）、周其輝（見軍偵235卷一第381至386頁，偵22466卷第599至605頁）、蔡慧儒（見偵7945卷一第539至542頁，偵7945卷二第5至7頁，偵22466卷第621至625頁）、韓毅（見軍偵235卷二第233至237、239至240頁，偵22466卷第669至671頁）、許成龍（見偵7945卷三第7至10、19至21頁，偵22466卷第719至721頁）、徐嘉鎂（見偵7945卷三第215至218、221至228頁，偵22466卷第733至736頁）、蘇津弘（見偵7945卷二第111至117頁，偵22466卷第739至743頁）、莊光明（見偵7945卷二第247至253頁，偵22466卷第745至749頁）、賴恆偉（見偵7945卷二第179至185頁，偵22466卷第751至753頁）、馮珮如（見偵7945卷二第39至42、43至47、67至70頁，偵22466卷第775至779頁）、林政儒（見偵7945卷二第453至457頁，偵22466卷第781至784頁）、陳佩君（見偵31671卷二第81至93、111至115頁）、黃漢中（見偵31671卷二第329至341頁）證述情節相符（上開證人下均逕稱姓名），並有甲○○臨櫃匯款傳票影本（見偵22466卷第17至32頁）、鑫崁科技有限公司資料查詢（見偵22466卷第35頁）、乙○○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75至79、101至105頁，偵31671卷二第237至238頁，軍偵235卷一第185至189頁）、甲○○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325至326頁）、張庭維手機擷取資料（見偵22466卷第337至343頁）、王健虹手機擷取對話內容（見偵22466卷第349至351頁）、嚴韋康、郭志偉、甲○○、韓毅、朱珮菱107年6月3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283至284頁）、乙○○、陳培廷、劉志陸、林賢偉106年5月1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321至323頁）、華航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59至361頁）、長榮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63至368頁）、臨櫃存款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22466卷第385至391頁）、丁○○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2466卷第393頁）、王健虹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軍偵235卷二第201至231頁）、嚴韋康等人詐欺及組織犯案-出入境時序總表（見偵22466卷第395至399頁）、乙○○、甲○○、丙○○、丁○○4人之入出境紀錄表（見偵31671卷1第49至58頁，偵31673卷第53至56頁，偵31669卷第39至40頁，偵31668卷第43頁）、乙○○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3頁）、王健虹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現場數位證物勘察報告（見偵31668卷第381至388頁）、馬來西亞警方於中轉屋查扣本案被告手機相片（見偵31668卷第391至396頁）、金流資料（見偵31671卷2第429、433至437頁）在卷可憑，足認乙○○、甲○○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至乙○○辯稱：我只是擔任印度、馬來西亞機房電腦手，不是指揮云云（見本院卷第55至56、243、271頁），其辯護人辯稱：乙○○係受雇擔任電腦手負責群發系統操作，按月受領薪水之集團幹部，但因無統籌、分配之責，應非指揮而僅參與犯罪組織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惟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指揮」與「參與」間之分際，乃在「指揮」係為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可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或支配之角色，即足以當之；而「參與」則指聽取指令而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不論電信詐欺機房（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或領款車手集團及水房（資金流），各流別如有3人以上，通常即有各該流別之負責人，以指揮各該流別分工之進行及目的之達成，使各流別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流別之行為，以達整體詐欺集團犯罪目的之實現，則各流別之負責人，尤其是資金流之負責人，縱有接受詐欺集團中之發起、主持或操縱者之指示而為，然其所轄人員為其所招募、薪資或報酬亦由其發放，甚至本身亦參與該流別之工作等情事，則其於整體詐欺犯罪集團中，已非單純聽取指令而實行該流別犯行之一般參與者，而係居於指揮該流別行止之核心支配地位，且為串起各流別分工之重要節點人物，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指「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僅聽取指令而奉命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故並非必須詐欺集團之首腦或核心人物始為同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之「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又參與犯罪組織後，另有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之行為者，則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自應依較高度之同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罪論科，無復論以同條第1項後段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陳培廷於偵查中證（供）稱：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為乙○○，我的薪水是乙○○以現金給我，若在馬來西亞需要用錢就跟乙○○拿，若沒有要用錢就是回臺灣乙○○再給我，其他人負責的工作都是乙○○在安排等語（見偵31671卷二第154至155頁，偵22466卷第677頁）。
　㈡C1於偵查中證稱：馬來西亞機房由乙○○管理、指揮，機房成員出入境事宜及費用均由管理者安排、處理等語（見原訴101卷六第77至83頁）。
　㈢參以乙○○於警詢、偵查、原審中均坦承其暱稱為凱貓，且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現場負責人，負責管理機房成員，結算各成員之詐騙業績及薪資回報予嚴韋康，並發放各成員之薪資（匯入該成員指定之帳戶）而有指揮該機房1線電話手等語（見偵31668卷第82頁，偵31671卷二第182至183、208頁，原訴25卷一第85頁，原訴25卷二第45、299頁，原訴101卷三之1第135至149頁）。
    綜上所述，足認乙○○為馬來西亞機房之現場負責人，居於指揮詐欺機房（電信流）之核心地位，而與嚴韋康共同指揮馬來西亞機房。是乙○○、辯護人辯稱未指揮馬來西亞機房云云，均非可採。
三、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擔任附表二職務分工欄所示金主、電話手、電腦手、外務等之各該成員，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乙○○、甲○○對於參與附表一各該編號之成員已達三人以上之事實，應均已有所認識，可堪認定。
　㈡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乙○○就附表一及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直接對大陸地區被害人施用詐術，然乙○○、甲○○知悉被害人所匯款項，係該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所得款項，並使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躲避查緝，竟仍決意並擔任附表二所示之職務分工，使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乙○○、甲○○均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各與附表二成員姓名欄所示該詐欺集團成員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乙○○、甲○○，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乙○○、甲○○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乙○○、甲○○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前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1日起施行，修正後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其後復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同條例第2條第1項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並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施行。參與或指揮犯罪組織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其間法律縱有變更，但其行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施行後，自無行為後法律變更之可言（司法院釋字第3859號解釋參照）。查乙○○、甲○○雖自106年5月間某日起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然其為警查獲時，已為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5日生效施行之後，是乙○○、甲○○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行為，自應逕適用修正後即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㈡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106 年6月28日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增訂持有、使用之洗錢態樣，且將第11條移列至第14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刑法第336 條第2項、第339條、第344條」；第11條第2項規定：「有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者，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第3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刑法第121條第1項、第123條、第201 條之1第2項、第268條、第339條、第339條之3、第342條、第344條、第349條之罪」；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觀之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係將原有關「重大犯罪」之洗錢定義放寬為現行所定「特定犯罪」，是刑法第339條詐欺罪，於洗錢防制法修正前，詐騙所得金額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上者始屬「重大犯罪」，修正後則不計詐騙所得數額，均屬「特定犯罪」。經查：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前之犯行，核其等目的係為將詐欺取財犯罪所得置於詐欺集團之實力支配下，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洗錢」定義不符，起訴之犯罪事實亦未敘及乙○○、甲○○此部分有何洗錢犯行，比較新舊法之構成要件，自無從以乙○○、甲○○行為後較為不利之洗錢罪相繩，核先敘明之。至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後及編號2至5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詐騙同一被害人（詳後敘），使其將款項存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使檢警機關難以透過金流，追來贓款的去向與所在，進而達到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的目的，且乙○○、甲○○主觀上既知其擔任電腦手、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或外務水房、電話手等工作，當知其行為係為詐欺集團隱匿犯罪所得，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行為，而構成同條例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二、乙○○、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犯行，經檢察官於109年2月27日提起公訴，並於109年3月5日繫屬原審法院，又本案之前，乙○○、甲○○並無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遭起訴之案件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見本院卷第127至130頁）附卷可查，則甲○○就附表一編號1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中最先繫屬法院、「首次」之加重詐欺、洗錢犯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又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期間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又於附表一編號2、5期間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共同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指揮犯罪組織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是乙○○指揮陳培廷等人之犯行，應僅就其指揮陳培廷等人之首次犯行（即附表一編號2），論以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甲○○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另為附表一編號2至5所示各次加重詐欺等犯行，為避免重複評價，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綜上所述，乙○○就附表一編號2、甲○○就附表一編號1之首次指揮或參與詐欺取財之本案行為，各論以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查乙○○於原審供稱：每次出國運作詐騙機房期間，至少都有行詐成功1次等語（見原訴25卷第296頁），可知乙○○於附表一所示各該出國期間，至少有1個被害人因受騙而交付款項給本案詐欺集團無訛，且依本案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從確認附表一各該編號部分遭詐騙之大陸地區特定被害人之身份或人數，亦實難僅憑乙○○、甲○○之薪水，據以估算實際受害對象多寡，基於「罪疑惟輕」之刑事法原則，就附表一各該編號部分應僅認定乙○○、甲○○、共犯郭志偉等已著手於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而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各僅論以一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
四、罪名：
　㈠核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1、3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
　㈡核甲○○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2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
五、又乙○○、甲○○所為指揮或參與上開犯罪組織之目的，即係欲與本案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犯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則乙○○所為附表一編號2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示之犯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2犯行，從一重之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斷；就附表編號一編號1、3至5犯行，則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其次，甲○○所為附表一編號1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甲○○就附表一編號2至5犯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起訴書認乙○○、甲○○所犯上開各罪，均應分論併罰，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乙○○與嚴韋康、郭志偉就附表一編號2 所為共同指揮犯罪組織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乙○○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及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與附表一所示各該編號對應之共犯間，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七、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犯5罪，犯意各別，均應予分論併罰。至其等辯護人辯稱：上開罪應論以一罪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查：附表一各該編號之國外機房運作期間或連續或間隔1至4月不等，且機房地點或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組成成員亦不同，況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業經認定如前），侵害不同大陸地區民眾之財產法益，各行為具備相當之獨立性，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可以分開、視為數個罪名，非屬接續犯，不應論以一罪，辯護人等上開所辯，均不可採。
八、又乙○○、甲○○所屬詐欺集團雖係假扮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施行詐術，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之加重條件「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立法理由謂：「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係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公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1款加重事由」等語，而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刑法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足見刑法所稱之公務員係以我國之公務員為限，我國治權效力所不及之區域（例如：大陸地區）或外國之公務機關人員，縱與我國公務員之職稱相同（例如：檢察官），亦非屬之。復依體系解釋，所謂「政府機關」當亦係指我國治權所及之政府機關，是大陸地區公安局、公安人員或檢察官，均非刑法所稱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則乙○○等人縱有冒用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名義進行詐欺取財犯行，無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條件之餘地，附此敘明。
九、按犯第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乙○○、甲○○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坦認指揮或參與本案詐騙集團及一般洗錢之事實，堪認乙○○、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此部分犯行，除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罪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外，其餘部分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審酌。
十、起訴書固認乙○○亦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印度機房之負責人，就該期間屬指揮犯罪組織，惟此為乙○○堅決否認，且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認定印度機房之負責人為郭志偉，而徵諸本案詐欺集團於各機房僅設1名現場負責人，起訴書此部分所載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十一、起訴效力擴張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然此與已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前述），且於起訴事實中已敘及該部分事實，自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本院告知上開罪名而為辯論（見本院卷第242、311頁），無礙於乙○○、甲○○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㈡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乙○○、甲○○所涉犯行，與上揭認定其等有罪部分為同一事實，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十二、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說明
　　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仍應一併適用。惟該條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認此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故本院就乙○○、甲○○所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不予諭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附此敘明。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犯行事證明確，而依法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規定，業經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失效（已如前述），則原審未及適用上開解釋，宣告乙○○、甲○○均強制工作3年，且量刑時漏未審酌乙○○、甲○○就一般洗錢罪於偵查或審判中均已自白，容有未合。乙○○執上開辯解、否認犯行，甲○○認本案應論以一罪而提起上訴，固無理由，已說明如前，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就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乙○○、甲○○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加入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而向大陸地區人民施詐行騙，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犯罪之決心，猶執意以身試法，價值觀念嚴重偏差，且本案係以佯裝被害人法域內公部門行詐，集團共犯人數眾多、分工精密，話務機房人員每次出國行詐長達數月，並與人頭帳戶、地下匯兌業者配合而為洗錢犯行，顯係經過縝密計畫、高度組織分工之跨國犯罪組織，乙○○、甲○○均擔任整體詐欺行為不可或缺之一環，且乙○○就附表一編號2馬來西亞機房部分處於詐欺犯罪主導、核心地位，其餘部分乙○○、甲○○或擔任電腦手、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之參與程度；兼衡其等犯行損害我國國際形象及兩岸交流秩序至深，所為自應嚴懲。又乙○○、甲○○固於警詢、偵查、審理中曾坦承參與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及加重詐欺、一般洗錢犯行，然均曾翻異其詞辯稱係從事線上博奕云云，並考量乙○○、甲○○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三、又衡酌罪責相當原則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乙○○、甲○○於本案所犯犯行之時間（詳附表一各該編號所述），手法相似程度，及犯罪過程、侵害不同被害人法益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依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要求，分別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以資妥適。
四、本案甲○○不予緩刑宣告的說明：
　　甲○○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且犯後尚能坦承犯行；惟本院審酌本案為集團型態之犯罪，甲○○擔任本案詐騙集團外務、電話手、電腦手等，期間長達22個月、非短，犯罪所得非少（詳後敘），依其涉案程度及本案犯罪情狀，本院認不宜宣告緩刑。甲○○之辯護人為甲○○利益請求本院給予緩刑之宣告云云（見本院卷第293頁），要無足採。
五、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乙○○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乙○○固曾供稱：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薪每月5萬元，我自106年5月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至今約獲得5百多萬元之報酬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又原審改稱：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共計拿到約300萬元，警詢所稱5百多萬元是計算如果3年期間都有領到薪水，我1個月大約領15萬元等語（見原訴25卷一第81至87頁），基於罪疑唯輕原則，應認乙○○就本案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㈡甲○○之犯罪所得共計150萬元：
  ⒈甲○○固於原審供稱：我在臺灣的部分都有拿到錢，以每個月5萬元計算，出國的那次沒有拿到等語（見原訴25卷三第236頁），然徵乙○○於警詢所陳每個月月初會結算前一個月之酬勞，並拿現金給我們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且甲○○亦不否認於108年7月10日為馬來西亞警方逮捕乙情，則甲○○已領得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及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108年3至6月之薪水（共計22月），並未領得108年7月之薪水。
　⒉又依乙○○上開供稱，可認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薪每月5萬元，每月約領15萬元等語，並佐以甲○○供稱：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底薪為5萬元等語，則其犯罪所得應為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在臺擔任外務期間每月薪水5萬元，加上其在附表一編號5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期間每月薪水15萬元，共計150萬元【計算式：4月5萬＋5月5萬＋5月5萬＋4月5萬＋4月15萬＝150萬】。
　⒊又乙○○、甲○○上揭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均無過苛調節條款適用之餘地，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起訴書雖記載乙○○、甲○○使用之手機經扣案，惟經承辦檢察官回覆：本案固扣得乙○○、甲○○使用之手機並經馬來西亞警方同意由我國警方進行數位鑑識，但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等語，有原審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2 紙（見原訴25卷三第251、253頁）附卷可憑。則乙○○、甲○○扣案手機固為其所有且為本案犯罪工具，惟因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如於本案諭知沒收，執行上確有困難，且考量檢察官取得上揭手機後，仍得另行單獨聲請宣告沒收，是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董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宗志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國外機房運作期間

		機房地點、成員

		原審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罪名與宣告刑



		1

		106年5月至同年8月間

		印度：
郭志偉、沈江育、乙○○、陳培廷、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2

		106年9月至107年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4月。



		原判決撤銷。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參年參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107年3月至同年7月間

		馬來西亞：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乙○○、陳培廷、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4

		107年8月至同年1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5

		108年3月至同年7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甲○○、丁○○、丙○○、黃國瑋、蔡威杰、蘇津弘、莊光明、賴恆偉、羅翔鴻

		


		




		


		


		臺灣：
嚴韋康、王健虹、張庭維

		


		








附表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
		成員姓名

		綽號、通訊軟體對話中使用之暱稱、icloud帳號

		職務分工

		備註



		嚴韋康

		捲毛、康康、nk790125

		金主、老闆、在臺發號司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罪刑。



		郭志偉

		小鄭、小郭、黑人、「McLaren」、hyt00000000

		機房管理人兼二線電話手、製作請款單

		




		沈江育

		芋頭

		機房1、2線電話手

		




		李守宸

		翔、likeyou0201

		機房2線電話手

		




		周其輝

		小刀、刀哥

		機房1、2線電話手

		




		劉志陸

		阿志

		電腦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29號判決罪刑。



		謝竣凱

		凱、凱哥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00號判決罪刑。



		乙○○

		凱貓、貓哥、nkcurry828

		⒈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及發放各成員之薪資。
⒉其餘機房電腦手。

		




		甲○○

		PG、奇

		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電腦手

		




		丙○○

		發、小祥

		機房1線電話手

		




		丁○○

		大軍

		機房1線電話手

		




		陳培廷

		陳哥

		廚師

		業經原判決判處罪刑



		王健虹

		小白

		外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3、30792、31665、31666、31667、31670、31679、31680號、109年度偵字第518、519、7945、12578號提起起訴。



		張庭維

		矮、矮駱子、ace04190

		總務、審核請款單

		




		蘇津弘

		阿弘、坤

		機房1線電話手

		




		莊光明

		雄

		機房1線電話手

		




		賴恆偉

		賴

		機房1線電話手

		




		蔡威杰

		威

		機房1線電話手

		




		黃國瑋

		虎

		機房1線電話手

		




		陳敬鴻

		阿布、胖虎

		機房2、3線電話手

		偵查中



		丁唯瀚

		丁、小丁

		機房2、3線電話手

		




		葉宏博

		葉博

		機房2、3線電話手

		




		許鎮邦

		阿邦

		機房2、3線電話手

		




		沈瑋倫

		瑋

		機房2、3線電話手

		




		黃文俊

		阿文

		機房2、3線電話手

		




		羅翔鴻

		檸檬

		機房1線電話手

		




		以下3人同為108年7月10日經馬來西亞警方在機房逮捕之人，故起訴書附表二列為共犯，嗣後檢察官認其3人因甫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尚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故均為不起訴處分。

		


		


		




		林政儒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2、23864、23865、23897、31678、30793、31681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不起訴處分。



		蔡慧儒

		


		機房1線電話手

		




		馮珮如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凱棋







選任辯護人  周復興律師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培奇





選任辯護人  吳典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0年10月8日第

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1668

、31669、31671、31672、31673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08年

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

乙○○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

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

徒刑陸年拾壹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萬元均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

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

徒刑伍年伍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乙○○、甲○○、陳培廷（業經原審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丙○○

    、丁○○均明知嚴韋康所發起、主持、指揮之具有持續性、牟

    利性、結構性之跨境電信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共

    同正犯達三人以上，無證據證明該集團含有未滿18歲之成員

    ），係由嚴韋康提供資金、規劃詐欺集團運作、分派詐欺集

    團成員任務，並以嚴韋康成立之鑫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簡稱鑫崁公司）作為掩護；運作模式乃尋找國外適宜地點架

    設跨境電信話務機房，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

    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區電

    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話云

    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冒大

    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及刑

    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至指

    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合之

    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

    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以此方式掩飾、隱匿本案詐欺集團因詐

    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另國外機房負責人會向總務確認

    、請領成員薪水、機房開支、出國機票等費用，再由外務以

    現金或匯款方式支付上揭款項予各該成員，嚴韋康透過國外

    機房負責人、外務、總務等成員，掌握業績、成員薪資、各

    項開銷等運作情形，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詐騙集團（嚴韋康

    等本案詐騙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詳見附表二

    ）。

二、乙○○、甲○○、丙○○、丁○○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乙○○、甲○○、陳培廷自民國106年5月起，丙○○、丁○○則自10

    8年3月起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乙○○另經嚴韋康指派為馬來西

    亞機房之負責人後，提昇為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與嚴韋

    康基於共同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2（即1

    06年9月起迄107年1月間）期間，而分別與如附表一所示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在附表一機房地點，

    分別擔任附表二之職務分工內容：

　㈠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所示期間，均擔任電腦手負責向上

    游系統商設定詐欺機房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被

    害人，又於附表一編號2、5所示期間，擔任馬來西亞機房之

    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並發放報酬

    與各成員。

　㈡陳培廷於附表一編號3至5所示期間，擔任廚師，負責為所在

    地機房人員採買、料理膳食，而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為犯罪行為。

　㈢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在臺擔任外務即水房，負

    責配合地下匯兌業者將詐騙贓款匯回臺灣，嗣於附表一編號

    5（即108年3月起迄同年7月間），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

    手及1線電話手。

　㈣丙○○、丁○○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期間，均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

    1線電話手。

　  而分別對身分不詳之大陸地區人民詐欺得手各1次。乙○○因

    而共計取得報酬新臺幣（下同）約300萬元，甲○○共計取得

    報酬約150萬元。

三、嗣經我國警務人員循線追查，並與馬來西亞警方合作及交換

    情資，於108年7月10日，由馬來西亞警方在柔佛州新山市當

    場破獲前開詐欺機房，並經當地警方當場逮捕乙○○、陳培廷

    、甲○○、丙○○、丁○○等人（其他成員趁隙逃逸），並扣得其

    5人所持供本案犯罪所用手機（現均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

    ，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

    警察大隊偵辦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

    聲請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刑法第5條於105年11月30日經修正公布，明定在中華民國領

    域外犯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者，適用我國刑法，依起訴

    意旨認本案詐欺集團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對大陸

    地區人民實施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有審判

    權，且應適用我國刑法。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

    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

    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

    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

    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

    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乙○○、甲○○（下

    均逕稱姓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乙○○、甲

    ○○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本案之供述證據均不爭

    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44至246、376至377頁），本院

    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

    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

    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除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

    ，屬乙○○、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涉及違反組織

    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外

    ）。

　㈡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

    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

    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

    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

    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

    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均業經乙○○、甲○○於警詢、偵訊、原審、本院

    坦承不諱（見偵22466卷第679至694、711至718頁，偵31668

    卷第77至84、85至90頁，偵31671卷一第11至12頁，偵31671

    卷二第181至184、195至197、203至213、369至376頁，原訴

    25卷一第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101至301頁，

    本院卷第243、404頁），核與同案被告丙○○、丁○○（下逕稱

    姓名）（見偵22466卷第697至704、705至709頁，偵31668卷

    第11至15、23至25、409至410頁，偵31669卷第19至23、393

    至396頁，原訴25卷一第67至72、109至115、219至229頁，

    原訴25卷二第41至47、79至92、101至301頁，原訴25卷三第

    7至241頁，本院卷第241至274、311至338、375至410頁）、

    證人即共犯B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

    372至382頁）、C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六

    第77至83頁）、郭志偉（見原訴101卷六第281至453頁）、

    黃昭瑜（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220至246頁）、劉志陸（見原

    訴101卷三之1第301至314頁）、謝竣凱（見偵22466卷第217

    至224、429至434、435至439頁，軍偵235卷一第325至333、

    335至337頁）、朱珮菱（見偵22466卷第489至495、497至50

    4、655至666頁）、甯雅涵（見偵22466卷第505至510、511

    至513、515至518、519至525、627至631、635至641頁）、

    張碩傑（見偵22466卷第527至530、531至533頁）、黃國瑋

    （見偵22466卷第539至545、763至767、769至771頁）、蔡

    威杰（見偵22466卷第561至567、755至760頁，偵7945卷二

    第409至412頁）、張庭維（見偵22466卷第571至580、723至

    729頁）、王健虹（偵22466卷第581至587、645至651頁，偵

    31671卷二第53至59、71至74頁，原訴101卷三之2第108至11

    5頁）、沈江育（見軍偵235卷一第233至239頁，偵22466卷

    第593至597頁）、周其輝（見軍偵235卷一第381至386頁，

    偵22466卷第599至605頁）、蔡慧儒（見偵7945卷一第539至

    542頁，偵7945卷二第5至7頁，偵22466卷第621至625頁）、

    韓毅（見軍偵235卷二第233至237、239至240頁，偵22466卷

    第669至671頁）、許成龍（見偵7945卷三第7至10、19至21

    頁，偵22466卷第719至721頁）、徐嘉鎂（見偵7945卷三第2

    15至218、221至228頁，偵22466卷第733至736頁）、蘇津弘

    （見偵7945卷二第111至117頁，偵22466卷第739至743頁）

    、莊光明（見偵7945卷二第247至253頁，偵22466卷第745至

    749頁）、賴恆偉（見偵7945卷二第179至185頁，偵22466卷

    第751至753頁）、馮珮如（見偵7945卷二第39至42、43至47

    、67至70頁，偵22466卷第775至779頁）、林政儒（見偵794

    5卷二第453至457頁，偵22466卷第781至784頁）、陳佩君（

    見偵31671卷二第81至93、111至115頁）、黃漢中（見偵316

    71卷二第329至341頁）證述情節相符（上開證人下均逕稱姓

    名），並有甲○○臨櫃匯款傳票影本（見偵22466卷第17至32

    頁）、鑫崁科技有限公司資料查詢（見偵22466卷第35頁）

    、乙○○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

    第75至79、101至105頁，偵31671卷二第237至238頁，軍偵2

    35卷一第185至189頁）、甲○○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

    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325至326頁）、張庭維手機擷取資

    料（見偵22466卷第337至343頁）、王健虹手機擷取對話內

    容（見偵22466卷第349至351頁）、嚴韋康、郭志偉、甲○○

    、韓毅、朱珮菱107年6月3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

    466卷第283至284頁）、乙○○、陳培廷、劉志陸、林賢偉106

    年5月1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321至323頁

    ）、華航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59至36

    1頁）、長榮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63

    至368頁）、臨櫃存款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22466卷第385

    至391頁）、丁○○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2466卷第39

    3頁）、王健虹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軍偵235卷二第201至2

    31頁）、嚴韋康等人詐欺及組織犯案-出入境時序總表（見

    偵22466卷第395至399頁）、乙○○、甲○○、丙○○、丁○○4人之

    入出境紀錄表（見偵31671卷1第49至58頁，偵31673卷第53

    至56頁，偵31669卷第39至40頁，偵31668卷第43頁）、乙○○

    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3頁）、王健虹

    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9頁）、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現場數位證物勘察報告（見偵31668卷第3

    81至388頁）、馬來西亞警方於中轉屋查扣本案被告手機相

    片（見偵31668卷第391至396頁）、金流資料（見偵31671卷

    2第429、433至437頁）在卷可憑，足認乙○○、甲○○之任意性

    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至乙○○辯稱：我只是擔任印度、馬來西亞機房電腦手，不是

    指揮云云（見本院卷第55至56、243、271頁），其辯護人辯

    稱：乙○○係受雇擔任電腦手負責群發系統操作，按月受領薪

    水之集團幹部，但因無統籌、分配之責，應非指揮而僅參與

    犯罪組織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惟按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

    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

    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

    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指揮」與「

    參與」間之分際，乃在「指揮」係為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可

    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或支配之角

    色，即足以當之；而「參與」則指聽取指令而實際參與行動

    之一般成員。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不論電信詐欺機房（

    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或領款車手集團及水房

    （資金流），各流別如有3人以上，通常即有各該流別之負

    責人，以指揮各該流別分工之進行及目的之達成，使各流別

    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流別之行為，以

    達整體詐欺集團犯罪目的之實現，則各流別之負責人，尤其

    是資金流之負責人，縱有接受詐欺集團中之發起、主持或操

    縱者之指示而為，然其所轄人員為其所招募、薪資或報酬亦

    由其發放，甚至本身亦參與該流別之工作等情事，則其於整

    體詐欺犯罪集團中，已非單純聽取指令而實行該流別犯行之

    一般參與者，而係居於指揮該流別行止之核心支配地位，且

    為串起各流別分工之重要節點人物，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3條第1項所指「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僅聽取指令而奉

    命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故並非必須詐欺集團之首腦或核心

    人物始為同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之「指揮」犯罪組織之人。

    又參與犯罪組織後，另有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之行

    為者，則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主持、操縱或

    指揮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自應依較高度之同條例第

    3條第1項前段之罪論科，無復論以同條第1項後段之罪之餘

    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經查：

　㈠陳培廷於偵查中證（供）稱：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為乙○○，

    我的薪水是乙○○以現金給我，若在馬來西亞需要用錢就跟乙

    ○○拿，若沒有要用錢就是回臺灣乙○○再給我，其他人負責的

    工作都是乙○○在安排等語（見偵31671卷二第154至155頁，

    偵22466卷第677頁）。

　㈡C1於偵查中證稱：馬來西亞機房由乙○○管理、指揮，機房成

    員出入境事宜及費用均由管理者安排、處理等語（見原訴10

    1卷六第77至83頁）。

　㈢參以乙○○於警詢、偵查、原審中均坦承其暱稱為凱貓，且在

    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現場負責人，負責管理機房成員

    ，結算各成員之詐騙業績及薪資回報予嚴韋康，並發放各成

    員之薪資（匯入該成員指定之帳戶）而有指揮該機房1線電

    話手等語（見偵31668卷第82頁，偵31671卷二第182至183、

    208頁，原訴25卷一第85頁，原訴25卷二第45、299頁，原訴

    101卷三之1第135至149頁）。

    綜上所述，足認乙○○為馬來西亞機房之現場負責人，居於指

    揮詐欺機房（電信流）之核心地位，而與嚴韋康共同指揮馬

    來西亞機房。是乙○○、辯護人辯稱未指揮馬來西亞機房云云

    ，均非可採。

三、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

    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

    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

    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

    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

    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

    ，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

    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

    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

    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

    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

    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

    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

    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

    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

    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

    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

    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

    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

    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

    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

    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

    ，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擔任附表二職務分工欄所示金主、

    電話手、電腦手、外務等之各該成員，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

    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乙○○、甲○○對於參與附表一各該編

    號之成員已達三人以上之事實，應均已有所認識，可堪認定

    。

　㈡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

    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乙○○就附表一及甲○○就附表一編號1

    至4直接對大陸地區被害人施用詐術，然乙○○、甲○○知悉被

    害人所匯款項，係該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所得款項，並使本案

    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躲避查緝，竟仍決意並擔任附表二所

    示之職務分工，使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

    財之行為，足徵乙○○、甲○○均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

    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各與附表二成員姓名欄所示該詐欺集團

    成員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乙○○、甲○○，並未與

    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

    仍無礙於乙○○、甲○○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

    ，並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乙○○、甲○○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前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

    並自同年月21日起施行，修正後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

    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

    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

    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

    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

    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

    必要」，其後復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同條例第2條第1項

    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

    、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

    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並自同年

    月5日起生效施行。參與或指揮犯罪組織性質上屬行為繼續

    之繼續犯，其間法律縱有變更，但其行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

    施行後，自無行為後法律變更之可言（司法院釋字第3859號

    解釋參照）。查乙○○、甲○○雖自106年5月間某日起即加入本

    案詐欺集團，然其為警查獲時，已為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2條第1項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5日生效施行

    之後，是乙○○、甲○○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行為，自應逕

    適用修正後即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之規定（最

    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毋庸為新

    舊法之比較適用。

  ㈡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106 

    年6月28日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增訂持有、使用之洗錢態樣

    ，且將第11條移列至第14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

    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掩飾、收受、搬運、寄藏

    、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

    臺幣5百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刑法第336 條第2項

    、第339條、第344條」；第11條第2項規定：「有第2條第2

    款之洗錢行為者，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

    定犯罪所得，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

    以下罰金」；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

    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

    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

    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

    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

    所得」；第3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下列各

    款之罪：…刑法第121條第1項、第123條、第201 條之1第2

    項、第268條、第339條、第339條之3、第342條、第344條、

    第349條之罪」；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

    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

    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

    定最重本刑之刑」。觀之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係將原有關

    「重大犯罪」之洗錢定義放寬為現行所定「特定犯罪」，是

    刑法第339條詐欺罪，於洗錢防制法修正前，詐騙所得金額

    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上者始屬「重大犯罪」，修正後則不計

    詐騙所得數額，均屬「特定犯罪」。經查：乙○○、甲○○就附

    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前之犯行，核其等目的係為

    將詐欺取財犯罪所得置於詐欺集團之實力支配下，與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之「洗錢」定義不符，起訴之犯罪事實亦未敘及

    乙○○、甲○○此部分有何洗錢犯行，比較新舊法之構成要件，

    自無從以乙○○、甲○○行為後較為不利之洗錢罪相繩，核先敘

    明之。至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後

    及編號2至5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詐騙同一被害人（詳後敘

    ），使其將款項存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

    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

    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使檢警機關難以透過金流，追來

    贓款的去向與所在，進而達到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的目

    的，且乙○○、甲○○主觀上既知其擔任電腦手、馬來西亞機房

    負責人或外務水房、電話手等工作，當知其行為係為詐欺集

    團隱匿犯罪所得，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

    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

    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行為，而構成同條例第14條第1項

    之洗錢罪。

二、乙○○、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

    犯罪組織等犯行，經檢察官於109年2月27日提起公訴，並於

    109年3月5日繫屬原審法院，又本案之前，乙○○、甲○○並無

    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

    遭起訴之案件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見本院卷

    第127至130頁）附卷可查，則甲○○就附表一編號1為參與本

    案詐欺集團中最先繫屬法院、「首次」之加重詐欺、洗錢犯

    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又乙○○於附表一編號1、3、4

    期間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又於附表一編號2、5期間指揮犯

    罪組織之犯意而共同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其參與犯罪組織之

    低度行為應為其指揮犯罪組織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是乙

    ○○指揮陳培廷等人之犯行，應僅就其指揮陳培廷等人之首次

    犯行（即附表一編號2），論以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

    取財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甲○○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另

    為附表一編號2至5所示各次加重詐欺等犯行，為避免重複評

    價，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綜上所述，乙○○就附表

    一編號2、甲○○就附表一編號1之首次指揮或參與詐欺取財之

    本案行為，各論以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

    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查乙○○於

    原審供稱：每次出國運作詐騙機房期間，至少都有行詐成功

    1次等語（見原訴25卷第296頁），可知乙○○於附表一所示各

    該出國期間，至少有1個被害人因受騙而交付款項給本案詐

    欺集團無訛，且依本案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從確認附表

    一各該編號部分遭詐騙之大陸地區特定被害人之身份或人數

    ，亦實難僅憑乙○○、甲○○之薪水，據以估算實際受害對象多

    寡，基於「罪疑惟輕」之刑事法原則，就附表一各該編號部

    分應僅認定乙○○、甲○○、共犯郭志偉等已著手於詐欺取財犯

    罪構成要件，而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故就附表一編

    號1至5部分，各僅論以一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

四、罪名：

　㈠核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

    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1、3至5所為

    ，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

    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

    錢罪（共4罪）。

　㈡核甲○○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

    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

    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2至5所為，均

    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

    （共4罪）。

五、又乙○○、甲○○所為指揮或參與上開犯罪組織之目的，即係欲

    與本案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犯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

    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則乙○○所為附表一編號2犯

    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

    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示之犯行，則係以一

    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

    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2犯行，從一

    重之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斷；就附表編號一編號1、3至5犯行

    ，則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其次，甲○○

    所為附表一編號1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

    、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甲○○就附表一編號2至5犯

    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罪及一般洗錢罪，均

    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起訴書認乙○○、甲○○所犯上開各

    罪，均應分論併罰，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乙○○與嚴韋康、郭志偉就附表一編號2 所為共同指揮犯罪組

    織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乙○○就附表一編號1

    、3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及甲○○就附表一編號

    1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與附表一所示各該編號

    對應之共犯間，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七、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犯5罪，犯意各別，均應予

    分論併罰。至其等辯護人辯稱：上開罪應論以一罪云云（見

    本院卷第374頁），查：附表一各該編號之國外機房運作期

    間或連續或間隔1至4月不等，且機房地點或在印度、日本、

    馬來西亞，組成成員亦不同，況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

    （業經認定如前），侵害不同大陸地區民眾之財產法益，各

    行為具備相當之獨立性，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可以分開、

    視為數個罪名，非屬接續犯，不應論以一罪，辯護人等上開

    所辯，均不可採。

八、又乙○○、甲○○所屬詐欺集團雖係假扮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

    察官施行詐術，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之加重條件「

    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立法理由謂：「行為人

    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係因出於

    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

    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公眾對公

    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

    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1款加重事由」等語，而稱公務員者

    ，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

    ，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

    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刑

    法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足見刑法所稱之公務員係以我國

    之公務員為限，我國治權效力所不及之區域（例如：大陸地

    區）或外國之公務機關人員，縱與我國公務員之職稱相同（

    例如：檢察官），亦非屬之。復依體系解釋，所謂「政府機

    關」當亦係指我國治權所及之政府機關，是大陸地區公安局

    、公安人員或檢察官，均非刑法所稱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

    則乙○○等人縱有冒用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名義進行詐

    欺取財犯行，無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條件之

    餘地，附此敘明。

九、按犯第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

    ，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

    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

    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又

    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

    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

    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

    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

    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

    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

    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

    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

    ，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

    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

    照)。經查：乙○○、甲○○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坦認指揮

    或參與本案詐騙集團及一般洗錢之事實，堪認乙○○、甲○○於

    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此部分犯行，除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

    示之罪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外，

    其餘部分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

    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

    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

    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

    之規定量刑時審酌。

十、起訴書固認乙○○亦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印度機房之負責人

    ，就該期間屬指揮犯罪組織，惟此為乙○○堅決否認，且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認定印度機房

    之負責人為郭志偉，而徵諸本案詐欺集團於各機房僅設1名

    現場負責人，起訴書此部分所載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十一、起訴效力擴張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然此與已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指揮或參與犯罪

    組織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前述），且於

    起訴事實中已敘及該部分事實，自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本

    院告知上開罪名而為辯論（見本院卷第242、311頁），無礙

    於乙○○、甲○○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㈡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

    偵字第794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乙○○、甲○○所涉犯行，與

    上揭認定其等有罪部分為同一事實，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

    院自得併予審理。

十二、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說明

　　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

    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

    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

    錢罪，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

    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

    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

    ，仍應一併適用。惟該條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

    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

    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認此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

    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

    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

    故本院就乙○○、甲○○所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

    組織之罪或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不予諭知

    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附此敘明。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犯行事證明確，而依法

    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

    強制工作規定，業經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釋字

    第812號解釋宣告失效（已如前述），則原審未及適用上開

    解釋，宣告乙○○、甲○○均強制工作3年，且量刑時漏未審酌

    乙○○、甲○○就一般洗錢罪於偵查或審判中均已自白，容有未

    合。乙○○執上開辯解、否認犯行，甲○○認本案應論以一罪而

    提起上訴，固無理由，已說明如前，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

    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就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

    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乙○○、甲○○正值青壯，不思循

    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加入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而向大陸地

    區人民施詐行騙，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犯罪之決心，

    猶執意以身試法，價值觀念嚴重偏差，且本案係以佯裝被害

    人法域內公部門行詐，集團共犯人數眾多、分工精密，話務

    機房人員每次出國行詐長達數月，並與人頭帳戶、地下匯兌

    業者配合而為洗錢犯行，顯係經過縝密計畫、高度組織分工

    之跨國犯罪組織，乙○○、甲○○均擔任整體詐欺行為不可或缺

    之一環，且乙○○就附表一編號2馬來西亞機房部分處於詐欺

    犯罪主導、核心地位，其餘部分乙○○、甲○○或擔任電腦手、

    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之參與程度；兼衡其等犯行損害我國

    國際形象及兩岸交流秩序至深，所為自應嚴懲。又乙○○、甲

    ○○固於警詢、偵查、審理中曾坦承參與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

    及加重詐欺、一般洗錢犯行，然均曾翻異其詞辯稱係從事線

    上博奕云云，並考量乙○○、甲○○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

    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本院罪名及宣告

    刑」欄所示之刑。

三、又衡酌罪責相當原則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乙○○

    、甲○○於本案所犯犯行之時間（詳附表一各該編號所述），

    手法相似程度，及犯罪過程、侵害不同被害人法益及整體犯

    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依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要求

    ，分別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以資妥適。

四、本案甲○○不予緩刑宣告的說明：

　　甲○○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且犯後尚能坦承犯行

    ；惟本院審酌本案為集團型態之犯罪，甲○○擔任本案詐騙集

    團外務、電話手、電腦手等，期間長達22個月、非短，犯罪

    所得非少（詳後敘），依其涉案程度及本案犯罪情狀，本院

    認不宜宣告緩刑。甲○○之辯護人為甲○○利益請求本院給予緩

    刑之宣告云云（見本院卷第293頁），要無足採。

五、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乙○○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乙○○固曾供稱：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薪

    每月5萬元，我自106年5月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至今約獲得5百

    多萬元之報酬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又原審改

    稱：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共計拿到約300萬元，警詢所

    稱5百多萬元是計算如果3年期間都有領到薪水，我1個月大

    約領15萬元等語（見原訴25卷一第81至87頁），基於罪疑唯

    輕原則，應認乙○○就本案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㈡甲○○之犯罪所得共計150萬元：

  ⒈甲○○固於原審供稱：我在臺灣的部分都有拿到錢，以每個月5

    萬元計算，出國的那次沒有拿到等語（見原訴25卷三第236

    頁），然徵乙○○於警詢所陳每個月月初會結算前一個月之酬

    勞，並拿現金給我們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且

    甲○○亦不否認於108年7月10日為馬來西亞警方逮捕乙情，則

    甲○○已領得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及如附表一編號5所

    示108年3至6月之薪水（共計22月），並未領得108年7月之

    薪水。

　⒉又依乙○○上開供稱，可認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

    及底薪每月5萬元，每月約領15萬元等語，並佐以甲○○供稱

    ：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底薪為5萬元等語，則其犯罪

    所得應為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在臺擔任外務期間每月薪水

    5萬元，加上其在附表一編號5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期間

    每月薪水15萬元，共計150萬元【計算式：4月5萬＋5月5萬

    ＋5月5萬＋4月5萬＋4月15萬＝150萬】。

　⒊又乙○○、甲○○上揭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

    被害人，復均無過苛調節條款適用之餘地，爰均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起訴書雖記載乙○○、甲○○使用之手機經扣案，惟經承辦檢

    察官回覆：本案固扣得乙○○、甲○○使用之手機並經馬來西亞

    警方同意由我國警方進行數位鑑識，但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

    亞警方扣押中等語，有原審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2 

    紙（見原訴25卷三第251、253頁）附卷可憑。則乙○○、甲○○

    扣案手機固為其所有且為本案犯罪工具，惟因該手機現仍由

    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如於本案諭知沒收，執行上確有困難

    ，且考量檢察官取得上揭手機後，仍得另行單獨聲請宣告沒

    收，是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董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宗志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

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

    ，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

    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國外機房運作期間 機房地點、成員 原審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罪名與宣告刑 1 106年5月至同年8月間 印度： 郭志偉、沈江育、乙○○、陳培廷、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2 106年9月至107年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4月。  原判決撤銷。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參年參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107年3月至同年7月間 馬來西亞：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乙○○、陳培廷、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4 107年8月至同年1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5 108年3月至同年7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甲○○、丁○○、丙○○、黃國瑋、蔡威杰、蘇津弘、莊光明、賴恆偉、羅翔鴻     臺灣： 嚴韋康、王健虹、張庭維   

附表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

成員姓名 綽號、通訊軟體對話中使用之暱稱、icloud帳號 職務分工 備註 嚴韋康 捲毛、康康、nk790125 金主、老闆、在臺發號司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罪刑。 郭志偉 小鄭、小郭、黑人、「McLaren」、hyt00000000 機房管理人兼二線電話手、製作請款單  沈江育 芋頭 機房1、2線電話手  李守宸 翔、likeyou0201 機房2線電話手  周其輝 小刀、刀哥 機房1、2線電話手  劉志陸 阿志 電腦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29號判決罪刑。 謝竣凱 凱、凱哥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00號判決罪刑。 乙○○ 凱貓、貓哥、nkcurry828 ⒈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及發放各成員之薪資。 ⒉其餘機房電腦手。  甲○○ PG、奇 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電腦手  丙○○ 發、小祥 機房1線電話手  丁○○ 大軍 機房1線電話手  陳培廷 陳哥 廚師 業經原判決判處罪刑 王健虹 小白 外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3、30792、31665、31666、31667、31670、31679、31680號、109年度偵字第518、519、7945、12578號提起起訴。 張庭維 矮、矮駱子、ace04190 總務、審核請款單  蘇津弘 阿弘、坤 機房1線電話手  莊光明 雄 機房1線電話手  賴恆偉 賴 機房1線電話手  蔡威杰 威 機房1線電話手  黃國瑋 虎 機房1線電話手  陳敬鴻 阿布、胖虎 機房2、3線電話手 偵查中 丁唯瀚 丁、小丁 機房2、3線電話手  葉宏博 葉博 機房2、3線電話手  許鎮邦 阿邦 機房2、3線電話手  沈瑋倫 瑋 機房2、3線電話手  黃文俊 阿文 機房2、3線電話手  羅翔鴻 檸檬 機房1線電話手  以下3人同為108年7月10日經馬來西亞警方在機房逮捕之人，故起訴書附表二列為共犯，嗣後檢察官認其3人因甫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尚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故均為不起訴處分。    林政儒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2、23864、23865、23897、31678、30793、31681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不起訴處分。 蔡慧儒  機房1線電話手  馮珮如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凱棋






選任辯護人  周復興律師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培奇




選任辯護人  吳典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0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1668、31669、31671、31672、31673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
乙○○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拾壹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伍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乙○○、甲○○、陳培廷（業經原審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丙○○、丁○○均明知嚴韋康所發起、主持、指揮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跨境電信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共同正犯達三人以上，無證據證明該集團含有未滿18歲之成員），係由嚴韋康提供資金、規劃詐欺集團運作、分派詐欺集團成員任務，並以嚴韋康成立之鑫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鑫崁公司）作為掩護；運作模式乃尋找國外適宜地點架設跨境電信話務機房，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以此方式掩飾、隱匿本案詐欺集團因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另國外機房負責人會向總務確認、請領成員薪水、機房開支、出國機票等費用，再由外務以現金或匯款方式支付上揭款項予各該成員，嚴韋康透過國外機房負責人、外務、總務等成員，掌握業績、成員薪資、各項開銷等運作情形，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詐騙集團（嚴韋康等本案詐騙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詳見附表二）。
二、乙○○、甲○○、丙○○、丁○○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乙○○、甲○○、陳培廷自民國106年5月起，丙○○、丁○○則自108年3月起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乙○○另經嚴韋康指派為馬來西亞機房之負責人後，提昇為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與嚴韋康基於共同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2（即106年9月起迄107年1月間）期間，而分別與如附表一所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在附表一機房地點，分別擔任附表二之職務分工內容：
　㈠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所示期間，均擔任電腦手負責向上游系統商設定詐欺機房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被害人，又於附表一編號2、5所示期間，擔任馬來西亞機房之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並發放報酬與各成員。
　㈡陳培廷於附表一編號3至5所示期間，擔任廚師，負責為所在地機房人員採買、料理膳食，而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犯罪行為。
　㈢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在臺擔任外務即水房，負責配合地下匯兌業者將詐騙贓款匯回臺灣，嗣於附表一編號5（即108年3月起迄同年7月間），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1線電話手。
　㈣丙○○、丁○○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期間，均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1線電話手。
　  而分別對身分不詳之大陸地區人民詐欺得手各1次。乙○○因而共計取得報酬新臺幣（下同）約300萬元，甲○○共計取得報酬約150萬元。
三、嗣經我國警務人員循線追查，並與馬來西亞警方合作及交換情資，於108年7月10日，由馬來西亞警方在柔佛州新山市當場破獲前開詐欺機房，並經當地警方當場逮捕乙○○、陳培廷、甲○○、丙○○、丁○○等人（其他成員趁隙逃逸），並扣得其5人所持供本案犯罪所用手機（現均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辦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聲請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刑法第5條於105年11月30日經修正公布，明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者，適用我國刑法，依起訴意旨認本案詐欺集團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對大陸地區人民實施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有審判權，且應適用我國刑法。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乙○○、甲○○（下均逕稱姓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乙○○、甲○○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本案之供述證據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44至246、376至37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除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屬乙○○、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涉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外）。
　㈡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均業經乙○○、甲○○於警詢、偵訊、原審、本院坦承不諱（見偵22466卷第679至694、711至718頁，偵31668卷第77至84、85至90頁，偵31671卷一第11至12頁，偵31671卷二第181至184、195至197、203至213、369至376頁，原訴25卷一第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101至301頁，本院卷第243、404頁），核與同案被告丙○○、丁○○（下逕稱姓名）（見偵22466卷第697至704、705至709頁，偵31668卷第11至15、23至25、409至410頁，偵31669卷第19至23、393至396頁，原訴25卷一第67至72、109至115、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79至92、101至301頁，原訴25卷三第7至241頁，本院卷第241至274、311至338、375至410頁）、證人即共犯B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372至382頁）、C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六第77至83頁）、郭志偉（見原訴101卷六第281至453頁）、黃昭瑜（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220至246頁）、劉志陸（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301至314頁）、謝竣凱（見偵22466卷第217至224、429至434、435至439頁，軍偵235卷一第325至333、335至337頁）、朱珮菱（見偵22466卷第489至495、497至504、655至666頁）、甯雅涵（見偵22466卷第505至510、511至513、515至518、519至525、627至631、635至641頁）、張碩傑（見偵22466卷第527至530、531至533頁）、黃國瑋（見偵22466卷第539至545、763至767、769至771頁）、蔡威杰（見偵22466卷第561至567、755至760頁，偵7945卷二第409至412頁）、張庭維（見偵22466卷第571至580、723至729頁）、王健虹（偵22466卷第581至587、645至651頁，偵31671卷二第53至59、71至74頁，原訴101卷三之2第108至115頁）、沈江育（見軍偵235卷一第233至239頁，偵22466卷第593至597頁）、周其輝（見軍偵235卷一第381至386頁，偵22466卷第599至605頁）、蔡慧儒（見偵7945卷一第539至542頁，偵7945卷二第5至7頁，偵22466卷第621至625頁）、韓毅（見軍偵235卷二第233至237、239至240頁，偵22466卷第669至671頁）、許成龍（見偵7945卷三第7至10、19至21頁，偵22466卷第719至721頁）、徐嘉鎂（見偵7945卷三第215至218、221至228頁，偵22466卷第733至736頁）、蘇津弘（見偵7945卷二第111至117頁，偵22466卷第739至743頁）、莊光明（見偵7945卷二第247至253頁，偵22466卷第745至749頁）、賴恆偉（見偵7945卷二第179至185頁，偵22466卷第751至753頁）、馮珮如（見偵7945卷二第39至42、43至47、67至70頁，偵22466卷第775至779頁）、林政儒（見偵7945卷二第453至457頁，偵22466卷第781至784頁）、陳佩君（見偵31671卷二第81至93、111至115頁）、黃漢中（見偵31671卷二第329至341頁）證述情節相符（上開證人下均逕稱姓名），並有甲○○臨櫃匯款傳票影本（見偵22466卷第17至32頁）、鑫崁科技有限公司資料查詢（見偵22466卷第35頁）、乙○○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75至79、101至105頁，偵31671卷二第237至238頁，軍偵235卷一第185至189頁）、甲○○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325至326頁）、張庭維手機擷取資料（見偵22466卷第337至343頁）、王健虹手機擷取對話內容（見偵22466卷第349至351頁）、嚴韋康、郭志偉、甲○○、韓毅、朱珮菱107年6月3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283至284頁）、乙○○、陳培廷、劉志陸、林賢偉106年5月1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321至323頁）、華航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59至361頁）、長榮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63至368頁）、臨櫃存款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22466卷第385至391頁）、丁○○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2466卷第393頁）、王健虹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軍偵235卷二第201至231頁）、嚴韋康等人詐欺及組織犯案-出入境時序總表（見偵22466卷第395至399頁）、乙○○、甲○○、丙○○、丁○○4人之入出境紀錄表（見偵31671卷1第49至58頁，偵31673卷第53至56頁，偵31669卷第39至40頁，偵31668卷第43頁）、乙○○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3頁）、王健虹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現場數位證物勘察報告（見偵31668卷第381至388頁）、馬來西亞警方於中轉屋查扣本案被告手機相片（見偵31668卷第391至396頁）、金流資料（見偵31671卷2第429、433至437頁）在卷可憑，足認乙○○、甲○○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至乙○○辯稱：我只是擔任印度、馬來西亞機房電腦手，不是指揮云云（見本院卷第55至56、243、271頁），其辯護人辯稱：乙○○係受雇擔任電腦手負責群發系統操作，按月受領薪水之集團幹部，但因無統籌、分配之責，應非指揮而僅參與犯罪組織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惟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指揮」與「參與」間之分際，乃在「指揮」係為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可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或支配之角色，即足以當之；而「參與」則指聽取指令而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不論電信詐欺機房（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或領款車手集團及水房（資金流），各流別如有3人以上，通常即有各該流別之負責人，以指揮各該流別分工之進行及目的之達成，使各流別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流別之行為，以達整體詐欺集團犯罪目的之實現，則各流別之負責人，尤其是資金流之負責人，縱有接受詐欺集團中之發起、主持或操縱者之指示而為，然其所轄人員為其所招募、薪資或報酬亦由其發放，甚至本身亦參與該流別之工作等情事，則其於整體詐欺犯罪集團中，已非單純聽取指令而實行該流別犯行之一般參與者，而係居於指揮該流別行止之核心支配地位，且為串起各流別分工之重要節點人物，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指「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僅聽取指令而奉命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故並非必須詐欺集團之首腦或核心人物始為同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之「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又參與犯罪組織後，另有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之行為者，則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自應依較高度之同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罪論科，無復論以同條第1項後段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陳培廷於偵查中證（供）稱：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為乙○○，我的薪水是乙○○以現金給我，若在馬來西亞需要用錢就跟乙○○拿，若沒有要用錢就是回臺灣乙○○再給我，其他人負責的工作都是乙○○在安排等語（見偵31671卷二第154至155頁，偵22466卷第677頁）。
　㈡C1於偵查中證稱：馬來西亞機房由乙○○管理、指揮，機房成員出入境事宜及費用均由管理者安排、處理等語（見原訴101卷六第77至83頁）。
　㈢參以乙○○於警詢、偵查、原審中均坦承其暱稱為凱貓，且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現場負責人，負責管理機房成員，結算各成員之詐騙業績及薪資回報予嚴韋康，並發放各成員之薪資（匯入該成員指定之帳戶）而有指揮該機房1線電話手等語（見偵31668卷第82頁，偵31671卷二第182至183、208頁，原訴25卷一第85頁，原訴25卷二第45、299頁，原訴101卷三之1第135至149頁）。
    綜上所述，足認乙○○為馬來西亞機房之現場負責人，居於指揮詐欺機房（電信流）之核心地位，而與嚴韋康共同指揮馬來西亞機房。是乙○○、辯護人辯稱未指揮馬來西亞機房云云，均非可採。
三、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擔任附表二職務分工欄所示金主、電話手、電腦手、外務等之各該成員，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乙○○、甲○○對於參與附表一各該編號之成員已達三人以上之事實，應均已有所認識，可堪認定。
　㈡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乙○○就附表一及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直接對大陸地區被害人施用詐術，然乙○○、甲○○知悉被害人所匯款項，係該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所得款項，並使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躲避查緝，竟仍決意並擔任附表二所示之職務分工，使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乙○○、甲○○均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各與附表二成員姓名欄所示該詐欺集團成員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乙○○、甲○○，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乙○○、甲○○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乙○○、甲○○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前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1日起施行，修正後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其後復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同條例第2條第1項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並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施行。參與或指揮犯罪組織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其間法律縱有變更，但其行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施行後，自無行為後法律變更之可言（司法院釋字第3859號解釋參照）。查乙○○、甲○○雖自106年5月間某日起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然其為警查獲時，已為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5日生效施行之後，是乙○○、甲○○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行為，自應逕適用修正後即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㈡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106 年6月28日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增訂持有、使用之洗錢態樣，且將第11條移列至第14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刑法第336 條第2項、第339條、第344條」；第11條第2項規定：「有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者，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第3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刑法第121條第1項、第123條、第201 條之1第2項、第268條、第339條、第339條之3、第342條、第344條、第349條之罪」；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觀之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係將原有關「重大犯罪」之洗錢定義放寬為現行所定「特定犯罪」，是刑法第339條詐欺罪，於洗錢防制法修正前，詐騙所得金額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上者始屬「重大犯罪」，修正後則不計詐騙所得數額，均屬「特定犯罪」。經查：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前之犯行，核其等目的係為將詐欺取財犯罪所得置於詐欺集團之實力支配下，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洗錢」定義不符，起訴之犯罪事實亦未敘及乙○○、甲○○此部分有何洗錢犯行，比較新舊法之構成要件，自無從以乙○○、甲○○行為後較為不利之洗錢罪相繩，核先敘明之。至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後及編號2至5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詐騙同一被害人（詳後敘），使其將款項存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使檢警機關難以透過金流，追來贓款的去向與所在，進而達到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的目的，且乙○○、甲○○主觀上既知其擔任電腦手、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或外務水房、電話手等工作，當知其行為係為詐欺集團隱匿犯罪所得，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行為，而構成同條例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二、乙○○、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犯行，經檢察官於109年2月27日提起公訴，並於109年3月5日繫屬原審法院，又本案之前，乙○○、甲○○並無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遭起訴之案件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見本院卷第127至130頁）附卷可查，則甲○○就附表一編號1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中最先繫屬法院、「首次」之加重詐欺、洗錢犯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又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期間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又於附表一編號2、5期間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共同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指揮犯罪組織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是乙○○指揮陳培廷等人之犯行，應僅就其指揮陳培廷等人之首次犯行（即附表一編號2），論以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甲○○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另為附表一編號2至5所示各次加重詐欺等犯行，為避免重複評價，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綜上所述，乙○○就附表一編號2、甲○○就附表一編號1之首次指揮或參與詐欺取財之本案行為，各論以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查乙○○於原審供稱：每次出國運作詐騙機房期間，至少都有行詐成功1次等語（見原訴25卷第296頁），可知乙○○於附表一所示各該出國期間，至少有1個被害人因受騙而交付款項給本案詐欺集團無訛，且依本案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從確認附表一各該編號部分遭詐騙之大陸地區特定被害人之身份或人數，亦實難僅憑乙○○、甲○○之薪水，據以估算實際受害對象多寡，基於「罪疑惟輕」之刑事法原則，就附表一各該編號部分應僅認定乙○○、甲○○、共犯郭志偉等已著手於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而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各僅論以一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
四、罪名：
　㈠核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1、3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
　㈡核甲○○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2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
五、又乙○○、甲○○所為指揮或參與上開犯罪組織之目的，即係欲與本案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犯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則乙○○所為附表一編號2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示之犯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2犯行，從一重之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斷；就附表編號一編號1、3至5犯行，則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其次，甲○○所為附表一編號1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甲○○就附表一編號2至5犯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起訴書認乙○○、甲○○所犯上開各罪，均應分論併罰，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乙○○與嚴韋康、郭志偉就附表一編號2 所為共同指揮犯罪組織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乙○○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及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與附表一所示各該編號對應之共犯間，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七、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犯5罪，犯意各別，均應予分論併罰。至其等辯護人辯稱：上開罪應論以一罪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查：附表一各該編號之國外機房運作期間或連續或間隔1至4月不等，且機房地點或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組成成員亦不同，況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業經認定如前），侵害不同大陸地區民眾之財產法益，各行為具備相當之獨立性，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可以分開、視為數個罪名，非屬接續犯，不應論以一罪，辯護人等上開所辯，均不可採。
八、又乙○○、甲○○所屬詐欺集團雖係假扮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施行詐術，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之加重條件「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立法理由謂：「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係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公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1款加重事由」等語，而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刑法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足見刑法所稱之公務員係以我國之公務員為限，我國治權效力所不及之區域（例如：大陸地區）或外國之公務機關人員，縱與我國公務員之職稱相同（例如：檢察官），亦非屬之。復依體系解釋，所謂「政府機關」當亦係指我國治權所及之政府機關，是大陸地區公安局、公安人員或檢察官，均非刑法所稱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則乙○○等人縱有冒用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名義進行詐欺取財犯行，無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條件之餘地，附此敘明。
九、按犯第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乙○○、甲○○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坦認指揮或參與本案詐騙集團及一般洗錢之事實，堪認乙○○、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此部分犯行，除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罪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外，其餘部分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審酌。
十、起訴書固認乙○○亦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印度機房之負責人，就該期間屬指揮犯罪組織，惟此為乙○○堅決否認，且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認定印度機房之負責人為郭志偉，而徵諸本案詐欺集團於各機房僅設1名現場負責人，起訴書此部分所載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十一、起訴效力擴張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然此與已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前述），且於起訴事實中已敘及該部分事實，自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本院告知上開罪名而為辯論（見本院卷第242、311頁），無礙於乙○○、甲○○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㈡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乙○○、甲○○所涉犯行，與上揭認定其等有罪部分為同一事實，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十二、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說明
　　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仍應一併適用。惟該條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認此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故本院就乙○○、甲○○所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不予諭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附此敘明。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犯行事證明確，而依法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規定，業經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失效（已如前述），則原審未及適用上開解釋，宣告乙○○、甲○○均強制工作3年，且量刑時漏未審酌乙○○、甲○○就一般洗錢罪於偵查或審判中均已自白，容有未合。乙○○執上開辯解、否認犯行，甲○○認本案應論以一罪而提起上訴，固無理由，已說明如前，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就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乙○○、甲○○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加入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而向大陸地區人民施詐行騙，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犯罪之決心，猶執意以身試法，價值觀念嚴重偏差，且本案係以佯裝被害人法域內公部門行詐，集團共犯人數眾多、分工精密，話務機房人員每次出國行詐長達數月，並與人頭帳戶、地下匯兌業者配合而為洗錢犯行，顯係經過縝密計畫、高度組織分工之跨國犯罪組織，乙○○、甲○○均擔任整體詐欺行為不可或缺之一環，且乙○○就附表一編號2馬來西亞機房部分處於詐欺犯罪主導、核心地位，其餘部分乙○○、甲○○或擔任電腦手、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之參與程度；兼衡其等犯行損害我國國際形象及兩岸交流秩序至深，所為自應嚴懲。又乙○○、甲○○固於警詢、偵查、審理中曾坦承參與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及加重詐欺、一般洗錢犯行，然均曾翻異其詞辯稱係從事線上博奕云云，並考量乙○○、甲○○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三、又衡酌罪責相當原則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乙○○、甲○○於本案所犯犯行之時間（詳附表一各該編號所述），手法相似程度，及犯罪過程、侵害不同被害人法益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依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要求，分別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以資妥適。
四、本案甲○○不予緩刑宣告的說明：
　　甲○○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且犯後尚能坦承犯行；惟本院審酌本案為集團型態之犯罪，甲○○擔任本案詐騙集團外務、電話手、電腦手等，期間長達22個月、非短，犯罪所得非少（詳後敘），依其涉案程度及本案犯罪情狀，本院認不宜宣告緩刑。甲○○之辯護人為甲○○利益請求本院給予緩刑之宣告云云（見本院卷第293頁），要無足採。
五、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乙○○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乙○○固曾供稱：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薪每月5萬元，我自106年5月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至今約獲得5百多萬元之報酬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又原審改稱：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共計拿到約300萬元，警詢所稱5百多萬元是計算如果3年期間都有領到薪水，我1個月大約領15萬元等語（見原訴25卷一第81至87頁），基於罪疑唯輕原則，應認乙○○就本案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㈡甲○○之犯罪所得共計150萬元：
  ⒈甲○○固於原審供稱：我在臺灣的部分都有拿到錢，以每個月5萬元計算，出國的那次沒有拿到等語（見原訴25卷三第236頁），然徵乙○○於警詢所陳每個月月初會結算前一個月之酬勞，並拿現金給我們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且甲○○亦不否認於108年7月10日為馬來西亞警方逮捕乙情，則甲○○已領得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及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108年3至6月之薪水（共計22月），並未領得108年7月之薪水。
　⒉又依乙○○上開供稱，可認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薪每月5萬元，每月約領15萬元等語，並佐以甲○○供稱：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底薪為5萬元等語，則其犯罪所得應為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在臺擔任外務期間每月薪水5萬元，加上其在附表一編號5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期間每月薪水15萬元，共計150萬元【計算式：4月5萬＋5月5萬＋5月5萬＋4月5萬＋4月15萬＝150萬】。
　⒊又乙○○、甲○○上揭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均無過苛調節條款適用之餘地，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起訴書雖記載乙○○、甲○○使用之手機經扣案，惟經承辦檢察官回覆：本案固扣得乙○○、甲○○使用之手機並經馬來西亞警方同意由我國警方進行數位鑑識，但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等語，有原審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2 紙（見原訴25卷三第251、253頁）附卷可憑。則乙○○、甲○○扣案手機固為其所有且為本案犯罪工具，惟因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如於本案諭知沒收，執行上確有困難，且考量檢察官取得上揭手機後，仍得另行單獨聲請宣告沒收，是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董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宗志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國外機房運作期間

		機房地點、成員

		原審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罪名與宣告刑



		1

		106年5月至同年8月間

		印度：
郭志偉、沈江育、乙○○、陳培廷、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2

		106年9月至107年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4月。



		原判決撤銷。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參年參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107年3月至同年7月間

		馬來西亞：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乙○○、陳培廷、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4

		107年8月至同年1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5

		108年3月至同年7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甲○○、丁○○、丙○○、黃國瑋、蔡威杰、蘇津弘、莊光明、賴恆偉、羅翔鴻

		


		




		


		


		臺灣：
嚴韋康、王健虹、張庭維

		


		








附表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
		成員姓名

		綽號、通訊軟體對話中使用之暱稱、icloud帳號

		職務分工

		備註



		嚴韋康

		捲毛、康康、nk790125

		金主、老闆、在臺發號司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罪刑。



		郭志偉

		小鄭、小郭、黑人、「McLaren」、hyt00000000

		機房管理人兼二線電話手、製作請款單

		




		沈江育

		芋頭

		機房1、2線電話手

		




		李守宸

		翔、likeyou0201

		機房2線電話手

		




		周其輝

		小刀、刀哥

		機房1、2線電話手

		




		劉志陸

		阿志

		電腦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29號判決罪刑。



		謝竣凱

		凱、凱哥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00號判決罪刑。



		乙○○

		凱貓、貓哥、nkcurry828

		⒈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及發放各成員之薪資。
⒉其餘機房電腦手。

		




		甲○○

		PG、奇

		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電腦手

		




		丙○○

		發、小祥

		機房1線電話手

		




		丁○○

		大軍

		機房1線電話手

		




		陳培廷

		陳哥

		廚師

		業經原判決判處罪刑



		王健虹

		小白

		外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3、30792、31665、31666、31667、31670、31679、31680號、109年度偵字第518、519、7945、12578號提起起訴。



		張庭維

		矮、矮駱子、ace04190

		總務、審核請款單

		




		蘇津弘

		阿弘、坤

		機房1線電話手

		




		莊光明

		雄

		機房1線電話手

		




		賴恆偉

		賴

		機房1線電話手

		




		蔡威杰

		威

		機房1線電話手

		




		黃國瑋

		虎

		機房1線電話手

		




		陳敬鴻

		阿布、胖虎

		機房2、3線電話手

		偵查中



		丁唯瀚

		丁、小丁

		機房2、3線電話手

		




		葉宏博

		葉博

		機房2、3線電話手

		




		許鎮邦

		阿邦

		機房2、3線電話手

		




		沈瑋倫

		瑋

		機房2、3線電話手

		




		黃文俊

		阿文

		機房2、3線電話手

		




		羅翔鴻

		檸檬

		機房1線電話手

		




		以下3人同為108年7月10日經馬來西亞警方在機房逮捕之人，故起訴書附表二列為共犯，嗣後檢察官認其3人因甫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尚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故均為不起訴處分。

		


		


		




		林政儒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2、23864、23865、23897、31678、30793、31681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不起訴處分。



		蔡慧儒

		


		機房1線電話手

		




		馮珮如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上訴字第19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凱棋







選任辯護人  周復興律師

            楊晴文律師

            呂理銘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邱培奇





選任辯護人  吳典哲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9年度原訴字第25號，中華民國110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1668、31669、31671、31672、31673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

乙○○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拾壹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萬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甲○○犯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附表一編號1至5「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伍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乙○○、甲○○、陳培廷（業經原審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丙○○、丁○○均明知嚴韋康所發起、主持、指揮之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結構性之跨境電信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共同正犯達三人以上，無證據證明該集團含有未滿18歲之成員），係由嚴韋康提供資金、規劃詐欺集團運作、分派詐欺集團成員任務，並以嚴韋康成立之鑫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簡稱鑫崁公司）作為掩護；運作模式乃尋找國外適宜地點架設跨境電信話務機房，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以此方式掩飾、隱匿本案詐欺集團因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另國外機房負責人會向總務確認、請領成員薪水、機房開支、出國機票等費用，再由外務以現金或匯款方式支付上揭款項予各該成員，嚴韋康透過國外機房負責人、外務、總務等成員，掌握業績、成員薪資、各項開銷等運作情形，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詐騙集團（嚴韋康等本案詐騙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詳見附表二）。

二、乙○○、甲○○、丙○○、丁○○仍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乙○○、甲○○、陳培廷自民國106年5月起，丙○○、丁○○則自108年3月起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乙○○另經嚴韋康指派為馬來西亞機房之負責人後，提昇為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與嚴韋康基於共同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聯絡，於附表一編號2（即106年9月起迄107年1月間）期間，而分別與如附表一所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在附表一機房地點，分別擔任附表二之職務分工內容：

　㈠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所示期間，均擔任電腦手負責向上游系統商設定詐欺機房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被害人，又於附表一編號2、5所示期間，擔任馬來西亞機房之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並發放報酬與各成員。

　㈡陳培廷於附表一編號3至5所示期間，擔任廚師，負責為所在地機房人員採買、料理膳食，而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犯罪行為。

　㈢甲○○於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在臺擔任外務即水房，負責配合地下匯兌業者將詐騙贓款匯回臺灣，嗣於附表一編號5（即108年3月起迄同年7月間），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1線電話手。

　㈣丙○○、丁○○於附表一編號5所示期間，均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1線電話手。

　  而分別對身分不詳之大陸地區人民詐欺得手各1次。乙○○因而共計取得報酬新臺幣（下同）約300萬元，甲○○共計取得報酬約150萬元。

三、嗣經我國警務人員循線追查，並與馬來西亞警方合作及交換情資，於108年7月10日，由馬來西亞警方在柔佛州新山市當場破獲前開詐欺機房，並經當地警方當場逮捕乙○○、陳培廷、甲○○、丙○○、丁○○等人（其他成員趁隙逃逸），並扣得其5人所持供本案犯罪所用手機（現均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而查悉上情。

四、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辦後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聲請移送併辦。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刑法第5條於105年11月30日經修正公布，明定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者，適用我國刑法，依起訴意旨認本案詐欺集團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等地，對大陸地區人民實施加重詐欺犯行，揆諸上開規定，本院自有審判權，且應適用我國刑法。

二、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上訴人即被告乙○○、甲○○（下均逕稱姓名）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乙○○、甲○○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中對本案之供述證據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44至246、376至37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上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除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屬乙○○、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涉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外）。

　㈡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本案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均業經乙○○、甲○○於警詢、偵訊、原審、本院坦承不諱（見偵22466卷第679至694、711至718頁，偵31668卷第77至84、85至90頁，偵31671卷一第11至12頁，偵31671卷二第181至184、195至197、203至213、369至376頁，原訴25卷一第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101至301頁，本院卷第243、404頁），核與同案被告丙○○、丁○○（下逕稱姓名）（見偵22466卷第697至704、705至709頁，偵31668卷第11至15、23至25、409至410頁，偵31669卷第19至23、393至396頁，原訴25卷一第67至72、109至115、219至229頁，原訴25卷二第41至47、79至92、101至301頁，原訴25卷三第7至241頁，本院卷第241至274、311至338、375至410頁）、證人即共犯B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372至382頁）、C1（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見原訴101卷六第77至83頁）、郭志偉（見原訴101卷六第281至453頁）、黃昭瑜（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220至246頁）、劉志陸（見原訴101卷三之1第301至314頁）、謝竣凱（見偵22466卷第217至224、429至434、435至439頁，軍偵235卷一第325至333、335至337頁）、朱珮菱（見偵22466卷第489至495、497至504、655至666頁）、甯雅涵（見偵22466卷第505至510、511至513、515至518、519至525、627至631、635至641頁）、張碩傑（見偵22466卷第527至530、531至533頁）、黃國瑋（見偵22466卷第539至545、763至767、769至771頁）、蔡威杰（見偵22466卷第561至567、755至760頁，偵7945卷二第409至412頁）、張庭維（見偵22466卷第571至580、723至729頁）、王健虹（偵22466卷第581至587、645至651頁，偵31671卷二第53至59、71至74頁，原訴101卷三之2第108至115頁）、沈江育（見軍偵235卷一第233至239頁，偵22466卷第593至597頁）、周其輝（見軍偵235卷一第381至386頁，偵22466卷第599至605頁）、蔡慧儒（見偵7945卷一第539至542頁，偵7945卷二第5至7頁，偵22466卷第621至625頁）、韓毅（見軍偵235卷二第233至237、239至240頁，偵22466卷第669至671頁）、許成龍（見偵7945卷三第7至10、19至21頁，偵22466卷第719至721頁）、徐嘉鎂（見偵7945卷三第215至218、221至228頁，偵22466卷第733至736頁）、蘇津弘（見偵7945卷二第111至117頁，偵22466卷第739至743頁）、莊光明（見偵7945卷二第247至253頁，偵22466卷第745至749頁）、賴恆偉（見偵7945卷二第179至185頁，偵22466卷第751至753頁）、馮珮如（見偵7945卷二第39至42、43至47、67至70頁，偵22466卷第775至779頁）、林政儒（見偵7945卷二第453至457頁，偵22466卷第781至784頁）、陳佩君（見偵31671卷二第81至93、111至115頁）、黃漢中（見偵31671卷二第329至341頁）證述情節相符（上開證人下均逕稱姓名），並有甲○○臨櫃匯款傳票影本（見偵22466卷第17至32頁）、鑫崁科技有限公司資料查詢（見偵22466卷第35頁）、乙○○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75至79、101至105頁，偵31671卷二第237至238頁，軍偵235卷一第185至189頁）、甲○○扣案手機解析與嚴韋康等人對話截圖（見偵22466卷第325至326頁）、張庭維手機擷取資料（見偵22466卷第337至343頁）、王健虹手機擷取對話內容（見偵22466卷第349至351頁）、嚴韋康、郭志偉、甲○○、韓毅、朱珮菱107年6月3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283至284頁）、乙○○、陳培廷、劉志陸、林賢偉106年5月10日訂票紀錄及通關影像（見偵22466卷第321至323頁）、華航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59至361頁）、長榮航班訂位紀錄調閱一覽表（見偵22466卷第363至368頁）、臨櫃存款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22466卷第385至391頁）、丁○○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偵字第22466卷第393頁）、王健虹手機資料翻拍照片（見軍偵235卷二第201至231頁）、嚴韋康等人詐欺及組織犯案-出入境時序總表（見偵22466卷第395至399頁）、乙○○、甲○○、丙○○、丁○○4人之入出境紀錄表（見偵31671卷1第49至58頁，偵31673卷第53至56頁，偵31669卷第39至40頁，偵31668卷第43頁）、乙○○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3頁）、王健虹之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見偵31668卷第169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現場數位證物勘察報告（見偵31668卷第381至388頁）、馬來西亞警方於中轉屋查扣本案被告手機相片（見偵31668卷第391至396頁）、金流資料（見偵31671卷2第429、433至437頁）在卷可憑，足認乙○○、甲○○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至乙○○辯稱：我只是擔任印度、馬來西亞機房電腦手，不是指揮云云（見本院卷第55至56、243、271頁），其辯護人辯稱：乙○○係受雇擔任電腦手負責群發系統操作，按月受領薪水之集團幹部，但因無統籌、分配之責，應非指揮而僅參與犯罪組織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惟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單純「參與」犯罪組織之人，所為不同層次之犯行，分別予以規範，並異其刑度，前者較重，後者較輕，係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其中有關「指揮」與「參與」間之分際，乃在「指揮」係為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可下達行動指令、統籌該行動之行止，而居於核心或支配之角色，即足以當之；而「參與」則指聽取指令而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又詐欺集團之分工細緻，不論電信詐欺機房（電信流）、網路系統商（網路流），或領款車手集團及水房（資金流），各流別如有3人以上，通常即有各該流別之負責人，以指揮各該流別分工之進行及目的之達成，使各流別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其他流別之行為，以達整體詐欺集團犯罪目的之實現，則各流別之負責人，尤其是資金流之負責人，縱有接受詐欺集團中之發起、主持或操縱者之指示而為，然其所轄人員為其所招募、薪資或報酬亦由其發放，甚至本身亦參與該流別之工作等情事，則其於整體詐欺犯罪集團中，已非單純聽取指令而實行該流別犯行之一般參與者，而係居於指揮該流別行止之核心支配地位，且為串起各流別分工之重要節點人物，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所指「指揮」犯罪組織之人，與僅聽取指令而奉命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故並非必須詐欺集團之首腦或核心人物始為同條例第3條第1項所稱之「指揮」犯罪組織之人。又參與犯罪組織後，另有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之行為者，則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自應依較高度之同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罪論科，無復論以同條第1項後段之罪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86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陳培廷於偵查中證（供）稱：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為乙○○，我的薪水是乙○○以現金給我，若在馬來西亞需要用錢就跟乙○○拿，若沒有要用錢就是回臺灣乙○○再給我，其他人負責的工作都是乙○○在安排等語（見偵31671卷二第154至155頁，偵22466卷第677頁）。

　㈡C1於偵查中證稱：馬來西亞機房由乙○○管理、指揮，機房成員出入境事宜及費用均由管理者安排、處理等語（見原訴101卷六第77至83頁）。

　㈢參以乙○○於警詢、偵查、原審中均坦承其暱稱為凱貓，且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及現場負責人，負責管理機房成員，結算各成員之詐騙業績及薪資回報予嚴韋康，並發放各成員之薪資（匯入該成員指定之帳戶）而有指揮該機房1線電話手等語（見偵31668卷第82頁，偵31671卷二第182至183、208頁，原訴25卷一第85頁，原訴25卷二第45、299頁，原訴101卷三之1第135至149頁）。

    綜上所述，足認乙○○為馬來西亞機房之現場負責人，居於指揮詐欺機房（電信流）之核心地位，而與嚴韋康共同指揮馬來西亞機房。是乙○○、辯護人辯稱未指揮馬來西亞機房云云，均非可採。

三、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886號判例、92年度台上字第2824號判決意旨、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參照）。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由機房內電腦手使用群發系統撥打電話予大陸地區不特定民眾，再由1線電話手假冒大陸地區電信公司客服人員，向被害人佯稱身分個資遭冒用申辦電話云云，一旦被害人誤信，2線、3線電話手即接手並分別假冒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續向被害人佯稱名下電話涉及刑案、需製作筆錄、凍結帳戶云云，藉此要求被害人匯款至指定之人頭帳戶；被害人受騙匯款後，外務即水房即向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擔任附表二職務分工欄所示金主、電話手、電腦手、外務等之各該成員，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乙○○、甲○○對於參與附表一各該編號之成員已達三人以上之事實，應均已有所認識，可堪認定。

　㈡又依一般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參照前述刑法共同正犯之規範架構，雖無證據證明乙○○就附表一及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直接對大陸地區被害人施用詐術，然乙○○、甲○○知悉被害人所匯款項，係該詐欺集團成員詐欺所得款項，並使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躲避查緝，竟仍決意並擔任附表二所示之職務分工，使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乙○○、甲○○均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該詐欺集團之分工，而各與附表二成員姓名欄所示該詐欺集團成員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乙○○、甲○○，並未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乙○○、甲○○與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

四、綜上，本案事證明確，乙○○、甲○○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前於106年4月19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1日起施行，修正後該條例第2條第1項、第2項規定：「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其後復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同條例第2條第1項為「本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並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施行。參與或指揮犯罪組織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其間法律縱有變更，但其行為既繼續實施至新法施行後，自無行為後法律變更之可言（司法院釋字第3859號解釋參照）。查乙○○、甲○○雖自106年5月間某日起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然其為警查獲時，已為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於107年1月3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5日生效施行之後，是乙○○、甲○○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行為，自應逕適用修正後即現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之規定（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49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毋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

  ㈡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

　  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106 年6月28日生效施行，該法第2條增訂持有、使用之洗錢態樣，且將第11條移列至第14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第3條第2項第1款規定：「下列各款之罪，其犯罪所得在新臺幣5百萬元以上者，亦屬重大犯罪：刑法第336 條第2項、第339條、第344條」；第11條第2項規定：「有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者，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第3條第2款規定：「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刑法第121條第1項、第123條、第201 條之1第2項、第268條、第339條、第339條之3、第342條、第344條、第349條之罪」；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觀之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係將原有關「重大犯罪」之洗錢定義放寬為現行所定「特定犯罪」，是刑法第339條詐欺罪，於洗錢防制法修正前，詐騙所得金額在新臺幣500萬元以上者始屬「重大犯罪」，修正後則不計詐騙所得數額，均屬「特定犯罪」。經查：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前之犯行，核其等目的係為將詐欺取財犯罪所得置於詐欺集團之實力支配下，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洗錢」定義不符，起訴之犯罪事實亦未敘及乙○○、甲○○此部分有何洗錢犯行，比較新舊法之構成要件，自無從以乙○○、甲○○行為後較為不利之洗錢罪相繩，核先敘明之。至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部分於106年6月28日後及編號2至5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詐騙同一被害人（詳後敘），使其將款項存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配合之地下匯兌業者收取自大陸地區匯回臺灣地區之詐騙款項，將款項洗錢進入臺灣，使檢警機關難以透過金流，追來贓款的去向與所在，進而達到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的目的，且乙○○、甲○○主觀上既知其擔任電腦手、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或外務水房、電話手等工作，當知其行為係為詐欺集團隱匿犯罪所得，自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之洗錢行為，而構成同條例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

二、乙○○、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犯行，經檢察官於109年2月27日提起公訴，並於109年3月5日繫屬原審法院，又本案之前，乙○○、甲○○並無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而涉犯加重詐欺、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遭起訴之案件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見本院卷第127至130頁）附卷可查，則甲○○就附表一編號1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中最先繫屬法院、「首次」之加重詐欺、洗錢犯行，應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又乙○○於附表一編號1、3、4期間參與本案犯罪組織後，又於附表一編號2、5期間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共同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其參與犯罪組織之低度行為應為其指揮犯罪組織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是乙○○指揮陳培廷等人之犯行，應僅就其指揮陳培廷等人之首次犯行（即附表一編號2），論以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甲○○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後另為附表一編號2至5所示各次加重詐欺等犯行，為避免重複評價，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綜上所述，乙○○就附表一編號2、甲○○就附表一編號1之首次指揮或參與詐欺取財之本案行為，各論以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參與犯罪組織罪。

三、按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查乙○○於原審供稱：每次出國運作詐騙機房期間，至少都有行詐成功1次等語（見原訴25卷第296頁），可知乙○○於附表一所示各該出國期間，至少有1個被害人因受騙而交付款項給本案詐欺集團無訛，且依本案卷內現存證據資料，尚無從確認附表一各該編號部分遭詐騙之大陸地區特定被害人之身份或人數，亦實難僅憑乙○○、甲○○之薪水，據以估算實際受害對象多寡，基於「罪疑惟輕」之刑事法原則，就附表一各該編號部分應僅認定乙○○、甲○○、共犯郭志偉等已著手於詐欺取財犯罪構成要件，而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各僅論以一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

四、罪名：

　㈠核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1、3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

　㈡核甲○○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1罪）；就附表編號2至5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

五、又乙○○、甲○○所為指揮或參與上開犯罪組織之目的，即係欲與本案集團成員共同為詐欺取財犯行，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在法律上應評價為一行為，則乙○○所為附表一編號2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指揮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示之犯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就附表一編號2犯行，從一重之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斷；就附表編號一編號1、3至5犯行，則均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其次，甲○○所為附表一編號1犯行，係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加重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甲○○就附表一編號2至5犯行，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罪及一般洗錢罪，均核屬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至起訴書認乙○○、甲○○所犯上開各罪，均應分論併罰，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六、乙○○與嚴韋康、郭志偉就附表一編號2 所為共同指揮犯罪組織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又乙○○就附表一編號1、3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及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為加重詐欺及一般洗錢犯行，與附表一所示各該編號對應之共犯間，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七、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所犯5罪，犯意各別，均應予分論併罰。至其等辯護人辯稱：上開罪應論以一罪云云（見本院卷第374頁），查：附表一各該編號之國外機房運作期間或連續或間隔1至4月不等，且機房地點或在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組成成員亦不同，況各有1名大陸地區民眾受害（業經認定如前），侵害不同大陸地區民眾之財產法益，各行為具備相當之獨立性，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可以分開、視為數個罪名，非屬接續犯，不應論以一罪，辯護人等上開所辯，均不可採。

八、又乙○○、甲○○所屬詐欺集團雖係假扮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施行詐術，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之加重條件「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立法理由謂：「行為人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施以詐欺行為，被害人係因出於遵守公務部門公權力之要求，及避免自身違法等守法態度而遭到侵害，則行為人不僅侵害個人財產權，更侵害公眾對公權力之信賴。是以，行為人之惡性及犯罪所生之危害均較普通詐欺為重，爰定為第1款加重事由」等語，而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刑法第10條第2項定有明文，足見刑法所稱之公務員係以我國之公務員為限，我國治權效力所不及之區域（例如：大陸地區）或外國之公務機關人員，縱與我國公務員之職稱相同（例如：檢察官），亦非屬之。復依體系解釋，所謂「政府機關」當亦係指我國治權所及之政府機關，是大陸地區公安局、公安人員或檢察官，均非刑法所稱之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則乙○○等人縱有冒用大陸地區公安人員、檢察官名義進行詐欺取財犯行，無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加重條件之餘地，附此敘明。

九、按犯第3條之罪自首，並自動解散或脫離其所屬之犯罪組織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提供資料，而查獲該犯罪組織者，亦同；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乙○○、甲○○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坦認指揮或參與本案詐騙集團及一般洗錢之事實，堪認乙○○、甲○○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此部分犯行，除乙○○就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罪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其刑外，其餘部分本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及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因想像競合犯之關係而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上開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仍應於依刑法第57條之規定量刑時審酌。

十、起訴書固認乙○○亦為如附表一編號1所示印度機房之負責人，就該期間屬指揮犯罪組織，惟此為乙○○堅決否認，且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業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認定印度機房之負責人為郭志偉，而徵諸本案詐欺集團於各機房僅設1名現場負責人，起訴書此部分所載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十一、起訴效力擴張之說明：

　㈠公訴意旨雖漏未論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然此與已起訴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間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詳前述），且於起訴事實中已敘及該部分事實，自為起訴效力所及，復經本院告知上開罪名而為辯論（見本院卷第242、311頁），無礙於乙○○、甲○○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㈡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乙○○、甲○○所涉犯行，與上揭認定其等有罪部分為同一事實，應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十二、不予宣告強制工作之說明

　　按行為人以一行為觸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法第2條第2款之一般洗錢罪，於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而為科刑時，因所犯輕罪（參與犯罪組織罪）之刑罰以外之法律效果，即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之規定，並未被重罪所吸收，仍應一併適用。惟該條項規定「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認此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比例原則及憲法明顯區隔原則之要求，與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故本院就乙○○、甲○○所犯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之罪或同條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均不予諭知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附此敘明。

肆、撤銷改判之理由

一、原審認乙○○、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5犯行事證明確，而依法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強制工作規定，業經司法院大法官於110年12月10日以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失效（已如前述），則原審未及適用上開解釋，宣告乙○○、甲○○均強制工作3年，且量刑時漏未審酌乙○○、甲○○就一般洗錢罪於偵查或審判中均已自白，容有未合。乙○○執上開辯解、否認犯行，甲○○認本案應論以一罪而提起上訴，固無理由，已說明如前，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就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均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乙○○、甲○○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錢財，竟加入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而向大陸地區人民施詐行騙，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詐欺犯罪之決心，猶執意以身試法，價值觀念嚴重偏差，且本案係以佯裝被害人法域內公部門行詐，集團共犯人數眾多、分工精密，話務機房人員每次出國行詐長達數月，並與人頭帳戶、地下匯兌業者配合而為洗錢犯行，顯係經過縝密計畫、高度組織分工之跨國犯罪組織，乙○○、甲○○均擔任整體詐欺行為不可或缺之一環，且乙○○就附表一編號2馬來西亞機房部分處於詐欺犯罪主導、核心地位，其餘部分乙○○、甲○○或擔任電腦手、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之參與程度；兼衡其等犯行損害我國國際形象及兩岸交流秩序至深，所為自應嚴懲。又乙○○、甲○○固於警詢、偵查、審理中曾坦承參與或指揮本案詐欺集團及加重詐欺、一般洗錢犯行，然均曾翻異其詞辯稱係從事線上博奕云云，並考量乙○○、甲○○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得利益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一「本院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

三、又衡酌罪責相當原則及特別預防之刑罰目的，具體審酌乙○○、甲○○於本案所犯犯行之時間（詳附表一各該編號所述），手法相似程度，及犯罪過程、侵害不同被害人法益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總體情狀，依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要求，分別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三項所示，以資妥適。

四、本案甲○○不予緩刑宣告的說明：

　　甲○○固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素行良好，且犯後尚能坦承犯行；惟本院審酌本案為集團型態之犯罪，甲○○擔任本案詐騙集團外務、電話手、電腦手等，期間長達22個月、非短，犯罪所得非少（詳後敘），依其涉案程度及本案犯罪情狀，本院認不宜宣告緩刑。甲○○之辯護人為甲○○利益請求本院給予緩刑之宣告云云（見本院卷第293頁），要無足採。

五、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 項前段、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㈠乙○○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乙○○固曾供稱：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薪每月5萬元，我自106年5月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至今約獲得5百多萬元之報酬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又原審改稱：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期間，共計拿到約300萬元，警詢所稱5百多萬元是計算如果3年期間都有領到薪水，我1個月大約領15萬元等語（見原訴25卷一第81至87頁），基於罪疑唯輕原則，應認乙○○就本案之犯罪所得共計300萬元。

　㈡甲○○之犯罪所得共計150萬元：

  ⒈甲○○固於原審供稱：我在臺灣的部分都有拿到錢，以每個月5萬元計算，出國的那次沒有拿到等語（見原訴25卷三第236頁），然徵乙○○於警詢所陳每個月月初會結算前一個月之酬勞，並拿現金給我們等語（見偵31668卷第77至84頁），且甲○○亦不否認於108年7月10日為馬來西亞警方逮捕乙情，則甲○○已領得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期間，及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108年3至6月之薪水（共計22月），並未領得108年7月之薪水。

　⒉又依乙○○上開供稱，可認電腦手可分得詐騙得手款項的1.75％及底薪每月5萬元，每月約領15萬元等語，並佐以甲○○供稱：在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底薪為5萬元等語，則其犯罪所得應為甲○○就附表一編號1至4在臺擔任外務期間每月薪水5萬元，加上其在附表一編號5馬來西亞機房擔任電腦手期間每月薪水15萬元，共計150萬元【計算式：4月5萬＋5月5萬＋5月5萬＋4月5萬＋4月15萬＝150萬】。

　⒊又乙○○、甲○○上揭犯罪所得均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復均無過苛調節條款適用之餘地，爰均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至起訴書雖記載乙○○、甲○○使用之手機經扣案，惟經承辦檢察官回覆：本案固扣得乙○○、甲○○使用之手機並經馬來西亞警方同意由我國警方進行數位鑑識，但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等語，有原審辦理刑事案件電話查詢紀錄表2 紙（見原訴25卷三第251、253頁）附卷可憑。則乙○○、甲○○扣案手機固為其所有且為本案犯罪工具，惟因該手機現仍由馬來西亞警方扣押中，如於本案諭知沒收，執行上確有困難，且考量檢察官取得上揭手機後，仍得另行單獨聲請宣告沒收，是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董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6　　日

                    刑事第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陳如玲 

                                      法  官  魏俊明

                                      法  官  蔡如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宗志強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1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3年。

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90條第2項但書、第3項及第98條第2項、第3項規定。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5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

第5項、第7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  號 國外機房運作期間 機房地點、成員 原審罪名及宣告刑 本院罪名與宣告刑 1 106年5月至同年8月間 印度： 郭志偉、沈江育、乙○○、陳培廷、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2 106年9月至107年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劉志陸、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3年4月。  原判決撤銷。 乙○○共同犯指揮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參年參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3 107年3月至同年7月間 馬來西亞：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乙○○、陳培廷、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4 107年8月至同年11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周其輝、謝竣凱、陳敬鴻、丁唯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原判決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     臺灣： 嚴韋康、甲○○、張庭維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撤銷。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5 108年3月至同年7月間 日本： 郭志偉、沈江育、李守宸、陳敬鴻、丁唯瀚、葉宏博、許鎮邦、沈瑋倫、黃文俊 乙○○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6 月。 甲○○犯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年。  原判決關於乙○○、甲○○部分撤銷。 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伍月。 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壹月。    馬來西亞： 乙○○、陳培廷、甲○○、丁○○、丙○○、黃國瑋、蔡威杰、蘇津弘、莊光明、賴恆偉、羅翔鴻     臺灣： 嚴韋康、王健虹、張庭維   

附表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角色分工、偵辦或審理情形）

成員姓名 綽號、通訊軟體對話中使用之暱稱、icloud帳號 職務分工 備註 嚴韋康 捲毛、康康、nk790125 金主、老闆、在臺發號司令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原訴字第101號判決罪刑。 郭志偉 小鄭、小郭、黑人、「McLaren」、hyt00000000 機房管理人兼二線電話手、製作請款單  沈江育 芋頭 機房1、2線電話手  李守宸 翔、likeyou0201 機房2線電話手  周其輝 小刀、刀哥 機房1、2線電話手  劉志陸 阿志 電腦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229號判決罪刑。 謝竣凱 凱、凱哥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900號判決罪刑。 乙○○ 凱貓、貓哥、nkcurry828 ⒈馬來西亞機房負責人，負責管理在機房工作之詐欺集團成員及發放各成員之薪資。 ⒉其餘機房電腦手。  甲○○ PG、奇 外務、機房1線電話手、電腦手  丙○○ 發、小祥 機房1線電話手  丁○○ 大軍 機房1線電話手  陳培廷 陳哥 廚師 業經原判決判處罪刑 王健虹 小白 外務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3、30792、31665、31666、31667、31670、31679、31680號、109年度偵字第518、519、7945、12578號提起起訴。 張庭維 矮、矮駱子、ace04190 總務、審核請款單  蘇津弘 阿弘、坤 機房1線電話手  莊光明 雄 機房1線電話手  賴恆偉 賴 機房1線電話手  蔡威杰 威 機房1線電話手  黃國瑋 虎 機房1線電話手  陳敬鴻 阿布、胖虎 機房2、3線電話手 偵查中 丁唯瀚 丁、小丁 機房2、3線電話手  葉宏博 葉博 機房2、3線電話手  許鎮邦 阿邦 機房2、3線電話手  沈瑋倫 瑋 機房2、3線電話手  黃文俊 阿文 機房2、3線電話手  羅翔鴻 檸檬 機房1線電話手  以下3人同為108年7月10日經馬來西亞警方在機房逮捕之人，故起訴書附表二列為共犯，嗣後檢察官認其3人因甫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尚未實際參與詐欺犯行，故均為不起訴處分。    林政儒  機房1線電話手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軍偵字第235號、108年度偵字第23862、23864、23865、23897、31678、30793、31681號、109年度偵字第7945號不起訴處分。 蔡慧儒  機房1線電話手  馮珮如  機房1線電話手  





